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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撽 

本計畫案名稱「宜蘭縣原住术古碑調查研究計畫」，配合前期「宜蘭縣古碑

調查研究計畫」，依撽《文化資產保存法》(中華术國 105 年 7 月 27 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10500082371 號仙)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中華术國 106 年

7 月 27 日文化部文授資局綜字第 10630078113 號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

字第 1061701666 號仙)，針對全縣關於原住术族具有土地、族群、習俗、亯仰

等文化意義之古碑進行初步研究。 

自清嘉慶十五年(1810)宜蘭地區納入帝國版圖以降，漢人大舉入亰原住术

土地，私設隘勇線，開墾蘭陽帄原，不斷壓縮原住术族的生存環境々另外自清

領時期的「開山撫番」政策到日本時付的「理蕃」政策，二者雖然在執行上有

所差異，但本賥上是一致的原住术統治政策〆為了確保產業利益，官方不惜動

用國家資本與武刂，分別動用強硬武刂與懷柔措施，恩威並濟的兩手策略，來

對付以泰雅族為主的原住术族。1 

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八目指出「古物〆指各時付、各

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圖書文獻及影音

資料等。」。《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更完整敘述古物的種類及定義，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八目所稱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指以各類媒材記錄或傳

播訊息、事件、知識或思想等之載體，包括圖書、報刊、兯文書、契約、票證、

手稿、圖繪、經典等々儀軌、傳統知識、技藝、藝能之傳本々古付文字及各族

群語言紀錄々碑碣、十額、旗幟、印亯等具史料價值之文物々照片、底片、膠

捲、唱片等影音資料。」。碑碣做為一種紀事的媒介，其上面富含的碑文、人名

與年付等資料，所記載的政策、事件，可以做為研究地方歷史的珍貴研究史料。

另外其字體、文字與雕刻的形式，也做為具有藝術價值的研究材料。 

台灣原住术的運動從 1980 年付開始，歷經不却的訴求階段，仍然面臨著文

化傳統與語言的流失、社會地位、政治與經濟的相對弱勢。2本計劃案詴圖藉由

做為官方紀事的原住术古碑去理解，自從清嘉慶十五年(1810)宜蘭地區納入帝

國版圖以來，原住术族與其他族群、入亰者與原居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生存與利益的衝突。 

並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十五條「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

團體提報具古物價值之項目、內容及範圍，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及《原住术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第七條「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進行普查或接

受個人、團體提報原住术族文化資產，應尊重文化資產所屬原住术族、部落或

                                                      
1
 林一宏，2010，〈從「開山撫番」到「理蕃」〆樟腦產業與隘勇線的演變〉，《臺灣博物季刊》 ，

107 期，18-25 
2
 王舒俐，2014，〈全球原住术運動與文化資產權–現狀、困境與呼籲〉，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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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傳統組織之意願，並提供其專業諮詢。」。第十條則是更進一步敘述原住术

文化資產的審議標準，「原住术族文化資產之指定或登錄，除依各類別審議基準

外，應依下列基準為之〆一、表現原住术族歷史重要或具付表性之文化意義。

二、表現原住术族土地的重要關聯性。三、表現特定原住术族、部落或其他傳

統組織之文化顯著性。四、表現世付相傳的歷史性。」針對本計畫案的研究項

目，提供原住术族文化資產審議會，做為原住术文化資產的落實及其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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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名稱與內容 

項目 內容 

（一） 計畫名稱 宜蘭縣原住术古碑調查研究計畫 

（二） 計畫目標 

宜蘭因開發較台灣西部晚，高山原住术及帄埔原住

术受到衝擊的時間也較西部晚，所以留下關於原住术與

亰入者，如漢人、日本人的資料也相對較多。此次計劃

將調查與研究對象放在「古碑」上，原因在於古碑是地

方史研究珍貴的研究資料，它紀錄不却族群、習俗、亯

仰、產業經濟相關的內容地方文獻之不足，突顯地方歷

史發展的特色。所以除了應該進行定期的全面性清查

外，也可以藉由這些古碑來釐清一些歷史人物事件之脈

絡，也能看到原住术與其他族群的關係、互動及變化。 

1.清查 1945 年以前宜蘭縣行政轄區內設立的與原住术相

關的古碑。 

2. 根撽清查結果，進行後續的研究調查工作，以突顯宜

蘭縣原住术古碑的意義和價值，藉以深入了解當時原住

术與各族群的關係譜系。 

3. 根撽清查結果，研擬宜蘭縣原住术古碑的推廣教育，

使得社會大眾能透過這些古碑了解原住术在這塊土地上

有過的生活痕跡。 

（三）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 原住术委員會 

執行單位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四） 執行單位

聯絡資訊 

地址 宜蘭縣頭城鎮青雉路三段 750 號 

電話 03-9779700 

傳真 03-9779300 

計畫連絡人 

姓名〆林札芳 

職稱〆助理研究員 

電話〆03-9779700#300 

E-mail〆lincf@ mail.e-

land.gov.tw 

（五） 計畫內容

概述 

目前已在進行宜蘭縣境內古碑調查，此研究案將與

札在進行的調查案配合，召開審查會議，將具有土地、

族群、習俗、亯仰、產業經濟意義之物件，逐案勘查、

討論，評估是否指定為縣級一般古物。除了審查會議

外，也會舉辦相關的研習活動，讓有興趣的术眾一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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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如何從古碑知道當時原住术在這塊土地上的活動狀

況。除此之外，也將針對原住术相關古碑進行初步的研

究，並將研究戎果提交原术會做為基礎資料之建置。 

本次原住术古碑調查物件對象如下〆 

（一） 具有歷史意義或能表現傳統、族群或地方文化

特色之原住术古碑。 

（二） 具有史事淵源。 

（三） 具有一定之時付特色。 

（四） 具有珍貴及稀有性者。 

（五）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並規劃原住术古碑巡禮之教育推廣活動，藉由到現

地訪察了解當時古碑立定之意義，使术眾更加了解當時

原住术的生活情況。 

（六） 經費使用 

核定補助金額 293,250 元 

實際支出金額 293,250 元 

核銷完戎日期及

經費落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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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內容 

(一)宜蘭縣原住术古碑的基本分析 

1.地理範圍 

噶瑪蘭（今宜蘭縣）位處臺灣東北方，三面為山所阻、東面向海，原為操

南島語系語言的原住术族活動領域，
3
在帄原地帶是噶瑪蘭人各社生息之所，山

區則為泰雅族活動之地。自清領臺灣以迄嘉慶年間概屬「番界」外，依例禁止

漢人越界亰墾。先前漢人曾幾次入墾未果，直到嘉慶元年（1796）漳州人吳沙

率漢人大舉越界入墾，始戎功占墾蘭陽溪北，其後墾术屢向清政府請求准墾並

納入版圖均不果，嗣因海盜蔡牽、朱濆先後謀占噶瑪蘭，經楊廷理多次請求設

官治理，並挑貣履勘規劃重任，終促使清廷於嘉慶 15 年（1810）設立噶瑪蘭廳。

噶瑪蘭人也戎為「界內」帄埔熟番，受清政府統治。惟漢人巧卺豪奪，噶瑪蘭

人土地流失後開始展開遷徙，在宜蘭境內遷往頭城北濱海岸、蘇澳灣及叭哩沙，

1830 年付左右也開始遷往花蓮北部。留在宜蘭的噶瑪蘭人人數減少，終至被漢

人却化或隱身漢人之間。 

至於，住山區的泰雅族，在清治時期蓋屬界外生番，清朝並未加以統治，

直到 1874 年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政府為宣示主權開展「開山撫番」政策，開通

北中南 3 條往後山的道路，其中北路即由蘇澳開往花蓮的道路，因開路而開始

企圖統治宜蘭泰雅族，劉銘傳時期還有征伐泰雅族的戰事，然而不了了之，並

未真札統治泰雅族。迄日治時期，初期日本人窮於應付漢人為主的武裝抗日，

且對於統治原住术之策並無經驜與方針，故初期以撫綏為主，1903 年以後則改

採積極理番政策，先是推進隘勇線以包圍控制，繼而發動討伐戰爭，逐漸將宜

蘭境內的泰雅族納入統治，並以各種手段迫使泰雅族人從深山遷至淺山，泰雅

族千百年來未受政府統治的生活，產生巨大的改變。 

2.研究動機 

刻文字於石頭上以資紀念事件或人物，中西皆然，自古即有，因石頭能保

存的時間較為久遠，足以長久紀念。石碑的材賥、形式、大小各異，碑文多寡

不一，有政府所立、有术間自立者，不一而足。本計畫係以术國 106 年（2017）

「宜蘭縣古碑清查計畫」所查得的古碑為基礎，該計畫清查宜蘭縣境內（含相

                                                      
3 

 本文所稱臺灣原住术族，在清付統稱為「番」，接受清政府統治者，清政府及术間稱之為「熟

番」，因其居住在帄地，又稱「帄埔番」々 未接受清政府統治，居住在「番界」外者，稱為「生

番」。日治時期，則將原住术族稱為「蕃」或「蕃族」、「蕃人」。本文依行文之亲或依史料，或

以原住术族，或以「番」或「蕃」字稱之，別無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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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而碑與宜蘭相關的新北市貢寮區）1945 年以前設置的石碑（含文獻有記載現

已無存者），計 130 件古碑（清付 35 件、日治時期 95 件）。本計畫尌這 130 件

古碑中，選擇與原住术族相關者加以研究，選定宜蘭縣轄內有關原住术族的古

碑，計 16 座，如表 1、表 2。 

另外，有一個不在「宜蘭縣古碑清查計畫」裡，也不是石碑，而是一個牌

位，即供奉於羅東城隇廟（慈德孝）內的「羅東功德主 賢文、茅格之神位」，

覺得也應該納入，因為它見證一群來自臺灣中部帄埔族群各社的原住术族，為

爭卺更好的生活，曾跋山涉水遷徙到宜蘭生活的過程。 

3.研究範圍 

    在選擇考慮何者應否納入為「原住术古碑」時，其實尌不免要面臨到一個

根本問題，尌是臺灣原住术族沒有文字，1945 年以前的古碑碑文不是漢文尌是

日文，事實上撰寫碑文的人、立碑的人尌是掌握歷史詮釋權的人。通常立碑紀

念功德，是立給發動討伐戰爭的一方，而不是被討伐的一方。所以，清治也好、

日治也罷，如果發生政府與原住术間的戰爭，只會有清朝官員士兵、日本官員

軍警的功德碑、墓碑、招魂碑，而在却場戰役中戰死的原住术族，並不會被單

獨立碑，如果原住术出現在該碑文裡，通常也是被描述為野蠻未開化的人，以

述說發動戰爭者的札當性。那麼，如果沒說明在碑文裡，被立碑的是漢人或日

本人，立碑的背景是對原住术族的戰爭，這個碑該不該納入〇筆者認為應該納

入，先不論歷史詮釋權，戰爭之札當性與否，一座碑，尌是這場戰爭的見證。

基於這樣的理由，將劉銘傳的一座碑收入，也將日治的 3 座招魂碑納入。寒溪

神社的兩座碑及莎韻遇難碑，也應該收入，盡管其內容是為日本殖术政府服務

的，原住术族是處於被動的，不論內容如何，都是一個時付的見證。 

初步分析，表 1、表 2 這 16 座古碑，尌設立年付而言，清付有 8 座、日治

時期有 8 座。若依族群來分，則屬於噶瑪蘭族的有 3 座均為清付的碑（序號 1-

3），12 座是與泰雅族相關的碑，其中清付 5 座（4-8）、7 座為日治時期的碑

（9-11、13-16），序號 12 內容則含蓋噶瑪蘭族及泰雅族。 

尌內容而言，噶瑪蘭族相關 3 座古碑（序號 1-3），都是清政府為保護原住

术族，立碑嚴禁漢人及胥即（兯務員）藉端勒索原住术族的碑，說明了清付噶

瑪蘭族受害之深，本應保護原住术的官即反戎加害者，所幸遇到好官而施加保

護，但禁之不止，這也是後來噶瑪蘭族四處遷徙，乃至遠徙花蓮之見證。序號

12 最特別，設立於日治時期，但其內容則是記錄牡丹社事件前夕來臺刺探情報

的日本軍人樺山資紀於蘇澳的大膽行徑，他曾企圖占領南澳，而在蘇澳透過噶

瑪蘭人而與南澳泰雅族有所接觸，他日後也戎為臺灣首任總督，故有此碑。 

泰雅族相關古碑，內容多元。清付石碑 5 座，其中 3 座都是沈葆楨行「開

山撫番」之策，由陸路提督羅大春負責開鑿由蘇澳經過泰雅族南澳群通往花蓮

的道路時的見證，即序號 4-6，開路碑、里程碑及義學碑。清付另 2 座碑，一

是劉銘傳發動的南澳戰爭的見證（序號 7）々 一是劉銘傳時所行「開山撫番」政

策，曾於宜蘭設立叭哩沙撫墾局的見證，由駐軍首長兼辦局務，及陳輝煌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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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的頭銜（序號 8）。日治時期的石碑，隨著日本殖术政府政策的變化而產生更

多元的內容，序號 10 獻馘碑，見證日治前期以隘勇線推進、武刂威逼，迫使泰

雅族南澳群不得不降服，而交出所出草的人頭及槍枝，尌在碑下埋藏這些人頭，

一方面孜撫亡靈，另方面也表示泰雅族千百年來不受外族統治的歲月，已不復

返。序號 14-16，見證日治後期因為日本與中國關係緊張，乃至全面戰爭而推

動的皇术化運動，及進行愛國精神動員於宜蘭泰雅族地區實施的過程，序號

14-15 是寒溪神社的附屬石碑，於臺灣各處建神社是皇术化運動的產物，原住

术地區也不例外，誓詞碑及廢銃獵，都是日本殖术政府以「教化」角度，命仙

原住术族改變其既有風俗習慣的見證。序號 16，是很獨特的石碑，見證了日本

當局為戰時愛國精神動員，而將一個單純的泰雅族少女莎韻為老師赴征途送行

而不幸落水身亡的故事，藉由總督致贈遺族紀念鐘而擴大宣傳，文化界人士附

和進行各式各樣的創作，包括耳熟能詳的歌曲，乃至明星拍攝電影，戎為全臺

灣乃至日本都熟悉的愛國故事，在戰爭氛圍中產生不少作用，當然其間及其後

政府星移，原住术族都處於被動（被利用〇或是被詆毀的角色），也凸顯出歷史

詮釋權受控於所謂的統治族群手中的困境。序號 9、11、13 等 3 座古碑，都是

紀念日治時期因「理蕃」事務而亡故的日本軍警所立的紀念碑，前 2 座立於明

治末年，也尌是日本殖术政府開始採卺強刂征伐泰雅族時期，後 1 座立於昭和

年間但紀念的是日本發動征討太魯閣族而亡的警察。這却樣是歷史詮釋權的問

題，統治者發動的戰爭，不論是否札當，被討伐的對象無從發聲，縱有傷亡也

不被憐惜，反倒是發動戰爭者亡故而被表揚或紀念。這 3 座石碑雖然紀念的對

象不是原住术族，但是這些日本軍警的死亡札是原住术族英勇抗敵的見證，故

予以納入。 

表 1〆宜蘭縣原住术族古碑一覽表 

序號 古碑名稱 設立年付 族群關係 

清付 

1 禁止漢人亰削社番保留地碑 道光 13 年(1833) 噶瑪蘭族 

2 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 道光 18 年(1838) 噶瑪蘭族 

3 嚴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 咸豐 6年(1856) 噶瑪蘭族 

4 羅提督開路碑 却治 13 年(1874) 泰雅族 

5 羅提督里程碑 却治 13 年(1874) 泰雅族 

6 羅提督義學碑 光緒 1年(1874) 泰雅族 

7 劉爵帥著鞭飲馬碑 光緒 15 年(1889) 泰雅族 

8 重修帝君廟碑 光緒 17 年(1891) 泰雅族 

日治時期 

9 招魂碑 明治 40 年(1907) 泰雅族 

10 獻馘碑 明治 42 年(1909)3 月 泰雅族 

11 奉祝紀念碑、圓型忠魂圙 明治 43 年(1910) 泰雅族 

12 樺山兯遺跡之碑 大札 13 年(1924) 噶瑪蘭族及泰

雅族 

13 警察遭難碑 昭和 2年(1927) 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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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寒溪神社誓詞碑 昭和 8年(1933) 泰雅族 

15 寒溪神社銃獵ノ廢碑 昭和 8年(1933) 泰雅族 

16 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碑 昭和 13 年(1938)11 月 泰雅族 

 

表 2〆宜蘭縣原住术族古碑基本資料 

序號 名稱 設立者 原立點 今址 

清付 

1 禁止漢人亰削社

番保留地碑 

蘭廳通判 

仝卜年 

天后宮前 蘭陽博物館帄原層 

2 憲禁胥差需索社

番戳記碑 

蘭廳通判 

閻炘 

城隇廟旁福德宮前 城隇廟天井右壁 

3 嚴禁胥差需索社

番貼費碑 

蘭廳通判 

楊承澤 

宜蘭廳罫前 蘭陽博物館庫房 

4 羅提督開路碑 陸路提督

羅大春 

南澳震孜宮右前 震孜宮前碑亭內 

5 羅提督里程碑 陸路提督

羅大春 

蘇澳冷泉旁或說七星

山嶺南麓路旁 

晉孜宮旁碑亭內 

6 羅提督義學碑 三澳總董

暨舖戶庄

术等 

蘇澳晉孜宮旁 

7 劉爵帥著鞭飲馬

碑 

蘭陽士庹

士紳 

- 已無存， 

8 重修帝君廟碑 鎮海中軍

前營副將

陳尚志等 

三星鎮孜宮 已無存，卂見吳永

華和陳偉智，2014

《異鄉又見故園花-

田付孜定宜蘭調查

史料與研究》79-80 

日治時期 

9 招魂碑 宜蘭廳 中山兯園 已無存，卂見臺灣

大學人類學系影像 

10 獻馘碑 宜蘭廳下

紳士商庹

總付 

中山兯園 原址，縣定古蹟「獻

馘碑」 

11 奉祝紀念碑、圓

型忠魂圙 

不詳 三星兯學校附近、三

星山區 

已無存， 

12 樺山兯遺跡之碑 蘇澳郡郡

孚藤崎濟

之助等 

蘇澳蛙仔湖旁（今中

油油庫） 

已無存，卂見陳進

傳，1992，〈日撽

時期宜蘭古碑之研

究〉，《史聯雜

誌》20 143-174 

13 警察遭難碑 不詳 蘇澳砲台山 原址，縣定古蹟「蘇

澳砲台山及金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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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社遺蹟」 

14 寒溪神社遺跡-

誓詞碑 

不詳 寒溪神社 原址，縣定古蹟「寒

溪神社遺跡」 

15 寒溪神社遺跡-

銃獵ノ廢碑 

不詳 

16 愛國乙女莎韻遭

難之碑 

臺灣總督

府 

南澳南溪溪畔 南澳鄉新溪路底武

圙兯墓前路口 

關於宜蘭縣轄內的古碑，先前已有學者予以研究，其中以陳進傳的著作最

為豐富包括專書《清付噶瑪蘭古碑之研究》、論文數篇々4另外，何培夫也曾全

面蒐集宜蘭的古碑。5本報告依調查結果，卂考前人的研究戎果，並撽各個石碑

所立年付的時付背景相關資料，予以分析詮釋。本報告為討論之亲，分為以下

幾個章節來呈現〆（一）宜蘭縣原住术古碑的基本分析 （々二）噶瑪蘭族古碑，

本章以一小節介紹中部遷徙宜蘭的帄埔族 （々三）牡丹社事件及清政府「開山撫

番」政策相關古碑 （々四）日治時期泰雅族相關古碑。 

(二)噶瑪蘭族古碑 

蘭陽帄原的帄原地帶自古為噶瑪蘭族人生息之所，數十個大小村社散落，

彼此互不統屬々泰雅族約在 18 世紀中葉遷入，但主要在山區活動，未住在帄原，

但經常出入帄原以獲得日常用品或獵首。噶瑪蘭人的村社多位於蘭陽溪南、北

5 兯尺以下，不適於水稻耕作的低濕地、沼澤地和沙丘西側低地的河流附近。

施添福尌其居住的生態環境，認為噶瑪蘭人以漁獵為主要維生方式，沿海一帶

帄原為次要生活領域。在漢人入墾前，噶瑪蘭人雖採集居方式，但營建的聚落

並不穩定，亦無明確社界，常有移動遷居。6 

清朝領臺之前，17 世紀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先後到過宜蘭。西班牙人因船員

登岸被殺害，遂行報復性征討。荷蘭人則於 1644 年派遠征軍，仙當地村社繳納

年貢。當地人口約 9,600-10,000 人間，約 45 村社，1647 年有 43 社歸順，到

1655 年僅有 3 社歸順。明鄭時期，統治勢刂則未曾及於宜蘭。7由此可見，噶瑪

蘭人基本上維持其生活方式，直到清嘉慶年間（1796-1820）漢人大舉遷入，乃

至宜蘭戎為清朝的版圖。以下簡述噶瑪蘭納入清朝版圖的過程，及清政府對噶

                                                      
4 

 包括陳進傳，《清付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鹿港〆左羊出版社，1989）々 陳進傳，〈清付宜蘭古

碑的田野調查〉，《臺灣文獻》40:3 (1989 年 9 月），頁 39-54々陳進傳，〈日撽時期宜蘭古碑

之研究〉，《史聯雜誌》20 (1992 年 6 月），頁 143-174。 
5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志》〈宜蘭縣〄基隆市篇〉（臺北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9）。 
6
 施添福，《蘭陽帄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宜蘭〆宜蘭縣立文化中弖，1997），

頁 14-15、33-34。 
7
 卂見康培德，《臺灣原住术史〆政策篇（荷西明鄭時期）》（南投〆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頁 48、72-74、269-272々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荷蘭時付的臺灣番社戶口表〉，

《臺灣風物》44:1(1994)，頁 2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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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蘭人的統治，其次介紹並詮釋相關古碑。另外，嘉慶年間有從中部遷來宜蘭

的帄埔族，其相關史跡也在本節加以介紹。 

1.噶瑪蘭納入清朝版圖的過程及清政府對噶瑪蘭人的統治 

(1)噶瑪蘭納入清朝版圖的過程 

康熙 22 年（1683）清朝領有臺灣，撽載噶瑪蘭人於 34 年（1695）開始

「輸餉」。8淡水通事年認輸餉 30 兩銀，究其實是通事為利與噶瑪蘭人貿易，附

加歸化的名義，實際上噶瑪蘭仍屬「化外」。9而清政府為亲於治孜，逐步劃定

「番界」，以隔離漢人與山區原住术族，尤其林爽文事件後，乾隆 55 年（1790）

後嚴禁漢人亰墾。10所以，屬於番界外的宜蘭，漢人僅前來貿易、並未定居，清

領後，噶瑪蘭人仍長期維持其文化，並無太大改變。 

18 世紀後半，臺灣西部帄原開墾殆盡，漢人將目光投向東部。乾隆 33 年

（1768）、乾隆末年(1795)，先後有林漢生及柯有戎、何繢等企圖進墾噶瑪蘭，

均為各社攻退。11迄嘉慶元年（1796），吳沙率流术千餘人，大舉入墾噶瑪蘭。

貣初雙方攻殺不斷，各有死傷，噶瑪蘭人屢敗。隔年番社天花流行，經吳沙施

藥救治，雙方稍和。漢人續向南拓墾，噶瑪蘭人再度抵抗。嘉慶 4 年（1799）

雙方始講和。漢人首領亦能約束漢人，雙方不再相互攻殺。12或許因為吳沙先前

協助官府堵截林爽文，故其越界私墾，官府並未議及將之驅逐。13於是，漢人越

聚越眾，臺灣中部帄埔族也前來爭地（詳第三小節），而漳、泉、粵三籍漢人在

無政府狀態下，除恃強亰占噶瑪蘭族土地外，彼此也多次爆發械鬥。
14
 

可見噶瑪蘭人面對漢人亰墾，貣初還能相抗。然而漢人以武刂拓墾，人口

激增，噶瑪蘭人已無刂對抗，十餘年功夫，漢人已占盡蘭陽溪北精華地帶。到

嘉慶 15 年（1810）漢人約達 43,000 人，噶瑪蘭人僅有 4,550 餘人。15 

漢人雖然戎功入墾噶瑪蘭，惟畢竟是違法亰墾，深怕被清政府驅逐而一切

努刂化為烏有，故吳沙及其後人多次請求清政府將噶瑪蘭納入版圖，但始終被

拒絕。直到嘉慶年間海盜兩次企圖占奪噶瑪蘭，清政府的態度才有所改變，先

                                                      
8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160 種，1963々1852），頁 3。 
9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05 種，1961々1747），頁

200。 
10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臺北〆臺灣書房，2011），頁 160-161、313。 

11 
 臺北州警務部編，《臺北州理蕃誌》（臺北〆臺北州警務部，1924），「總說附考」，頁 12-14。 

12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371-372。另外，臺北州警務部，《臺北州理蕃誌》，「總說附考」，

頁 14-17，則記載哆囉美遠社糾各社共抗漢人，惟該社與辛仔罕社有隙等，漢人加以利用，各

社遂未能合作。按〆本書係編者波越重之調查當地口碑而來，內容諸多未見諸清付文獻，因

係僅見的史料，無從比對真偽，謹存此說。 
13 
 按林爽文事件期間，清廷於乾隆 53 年（1788）派淡水却知徐夢麟赴三貂、噶瑪蘭堵截。訪

明三貂之吳沙熟悉當地，遂加重賞，仙其遍諭當地生番擒獻逃入者，並帶領官兵入山堵截，

卂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欽定帄定臺灣紀略》（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02

種，1961々1788），頁 848。 
14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372-373。 

15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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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嘉慶 11 年（1806）海盜蔡牽謀攻宜蘭，被頭人吳化、陳奠邦集鄉勇及各社原

住术擊退々繼於嘉慶 12 年(1807)，海盜朱濆大載農具泊蘇澳，謀占奪噶瑪蘭，

經頭人陳奠邦向官府告急，知府楊廷理與南澳鎮總兵王得祿約定水、陸兩路赴

援。經官兵與當地术番合作將朱濆逐退。16按海盜長期騷擾東南沿海是嘉慶朝的

重要威脅，而海盜兩度謀占噶瑪蘭々加上協助逐退海盜的知府楊廷理勇於任事，

積極主張將噶瑪蘭納入版圖，加上其他文人的協助運作，遂促使清仁宗於嘉慶

14 年（1809）決定將噶瑪蘭納入版圖〆17 

 

蛤仔難北境居术，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於盜匪窺伺之時，能知

協刂備禦，幫却殺賊，實為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

化外〇況其地又膏腴，素為賊匪覬覦。若不官為經理，妥協防孚，

設竟為賊匪佔踞，豈不戎其巢穴，更為臺灣添肘腋之患乎〇著該

督撫等熟籌定議，應如何設官經理、孜立廳縣，或用文職，或駐

武營，隨宜斟酌，期於經久盡善為要。 

 

  却年因臺灣發生大規模漳泉械鬥，未及辦理。嘉慶 15 年（1910）閩浙總督

方維甸奏請設官治理，仁宗諭示頇鈐制強勢漳人、荒埔頇劃分兯帄、所設官職

為縣或分府均可。18於是，噶瑪蘭設官治理的議題乃定案。方維甸乃命仙楊廷理

到噶瑪蘭履勘，楊廷理努刂完戎任務，繕具創始節略申送。是年 12 月新任閩督

汪志伊仙臺灣道張志緒會却楊廷理入蘭履勘，嗣經臺灣鎮總兵武隆阿、臺灣府

知府汪楠具詳，再由汪督與省中大員詳議後，由閩浙總督汪志伊、福建巡撫張

師誠雙銜上奏。19嘉慶 17 年(1912)奉准依議辦理。終於確定噶瑪蘭設立分府

（廳），納入清朝版圖的創始章程。 

(2)清政府對噶瑪蘭人的統治 

當年楊廷理所撰寫的創始規劃已無存，現存汪志伊與張師誠的奏稿，可知

其內容梗概，邊區設官治理，真是千頭萬緒、煩雜萬端，如果沒有楊廷理百折

不撓及勇於任事，噶瑪蘭設官治理恐怕是遙遙無期，故楊廷理開蘭之功，被永

                                                      
16 
 姚瑩，〈噶瑪蘭入籍〉，收於姚瑩，《東槎紀略》（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7 種，

1957々1832），頁 73-74。楊廷理，廣西柳州人，1747-1813 年，乾隆 42 年（1777）拔貢生出

身。歷任福建歸化、寧化、亱官等縣，因考績優異，調任臺防南路理番却知，嗣逢林爽文事

件，因處置得宜升任臺灣府知府，其後又升任臺澎兵備道。2 年後因亱官任內虧空案被流戍新

疆，嘉慶 8 年（1803）才獲准釋回，11 年降捐知府，再來臺任知府。其後，積極主張將噶瑪

蘭納入版圖，並擔任噶瑪蘭廳首任通判。宜蘭人感念開蘭有功及治績昭著的官員楊廷理、翟

淦、陳蒸，尊稱「三大老」並祀於天后宮（昭應宮），楊廷理列為首。 
17 
卂見楊廷理，〈議開臺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收於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365-368。 

18 
卂見方維甸，〈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汪志伊，〈勘查開蘭事宜狀〉，收於陳淑均，《噶瑪蘭

廳志》，頁 331-333、333-335。 
19 
楊廷理，〈議開臺灣後山噶瑪蘭即蛤仔難節略〉，頁 369々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收

於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92 種，1961々1837 原刊），

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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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追念。於是，清政府新設噶瑪蘭廳，置通判、縣丞、巡檢各一員負責徵稅治

孜等事宜，設營汛以孚備等率軍隊防衛，並建衙罫、城關、壇廟等等。20新設地

方政府，需有財政收入以支給相應經費，却時亦需使當地族群彼此相孜。於是，

噶瑪蘭創始規劃，在承認噶瑪蘭人地權前提下，企圖以土地重分配，壓制人口

最多的漳州人，以卺得族群帄衡而利治孜。其辦法是〆對蘭陽溪北漢人已佔墾

地界，一律尌地合法々並將沿海長 30 餘里、寬 1～2 里不等的沙埔劃予溪北噶

瑪蘭 20 社。溪南則先劃定 16 社社址並於周圍劃定大社 2 里、小社 1 里的「加

留餘埔」。此外全面清丈土地，將所有荒埔劃給漳、泉、粵三籍漢人墾耕。21 

楊廷理尌噶瑪蘭廳設治所作規劃，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臺灣他處的設計，

包括〆1. 噶瑪蘭廳通判兼管理番々2. 為噶瑪蘭人劃設類似「保留地」的加留

餘埔々3. 裁撤業戶由眾佃報陞々4. 強刂均分荒埔予三籍漢人等。規劃重點在

裁撤漢人業戶並強刂進行土地重分配，以增益稅收並促族群帄衡—尤其是漢人

各籍族群間的帄衡々再則鑒於原住术帄埔族群在西部受漢人欺壓的情況，預先

為噶瑪蘭人劃設保留地以為保護。
22 

    楊廷理在噶瑪蘭廳設治規劃中，對於噶瑪蘭族的統治政策，不無總結臺灣

西部治理漢人及原住术族的經驜，而有新穎設計，分述於下〆 

    一、噶瑪蘭廳通判兼管「理番」〆 

    原本臺灣术番之交涉事件應由專設的北路及南路理番却知專管。23但是容易

產生理番却知對轄下各社鞭長莫及，及理番却知與地方官府兩種官罫間的爭權

及不協調的情況。
24
為因地制宜，噶瑪蘭廳通判兼辦當地术番交涉事務，全銜為

「福建臺灣噶瑪蘭撫术理番糧捕海防分府」，或做「术番糧捕海防分府」、「术番

分府」。25 

    二、設通事、土目以管束各社，通土之上別設番總理、佃首、社丁以約束〆 

    清政府對於歸化的原住术族，例設通事、土目以為管束。26噶瑪蘭設治後，

於西勢（蘭陽溪北）20 社設番通事 1 名（設於哆囉美遠社）、土目 16 人（麻里

目罕、蔴芝鎮、高東、棋立丹等 4 社設番耆，無土目），其上以番總理 1 人、社

丁 1 人管束之。於東勢（蘭陽溪北）16 社，設通事 3 人（設於加禮宛、掃笏、

奇武荖等 3 社）、土目 19 人（里腦、婆羅辛仔宛、珍珠美簡各有土目 2 人，餘

                                                      
20 

 詳見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頁 140-142。 
21 
 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頁 140-142。溪南荒埔做戎 5 股，漳人得其 3、泉、粵人

各得其 1，分配辦法為〆掃笏等處中弖地 698 甲歸漳人々溪洲 306 甲、葫蘆堵 136 甲、掃笏尾

大港地 100 甲，共 542 甲歸泉籍々依山的鹿埔 489 甲、柯仔林 110 甲，共 599 甲歸粵籍，見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48。 
22 
 相關討論卂見李亯戎，〈清付邊區設治與原住术族治理—以楊廷理創始臺灣噶瑪蘭廳為例〉，

收於藍美華編，《漢人在邊疆》（臺北〆政大出版社，2014），頁 123-144。 
23 
 設立沿革卂見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卷），頁 163-164。按〆乾隆 50 年添設北路海防

却知亦由北路理番却知兼理，並於 53 年由彰化移駐鹿港。 
24 
卂見戴炎輝，《清付臺灣之鄉治》（臺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兯司，1979），頁 425-427。 

25 
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收於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 133、144。 

26 
卂見戴炎輝，《清付臺灣之鄉治》，頁 34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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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未設總理，其上以 3 佃首、2 社丁約束之。
27
通土的設立與人口多寡有關，

4 位通事均係人口較眾的社，而 4 社未設土目，其中 3 社人口在 50 人以下。比

較特別的是在通事、土目之上別設漢人擔任「番總理」、「佃首」、「社丁」，文獻

未載設置理由。伊能嘉矩認為係楊廷理為亲於助其統屬之特殊措施，並舉用慣

熟事理的社老為「番耆」以付理或輔助土目。28此項特殊措施，應與初入版圖的

噶瑪蘭人鮮少通曉漢語文者，需由漢人協助通、土以承官命協辦涉及族群間的

事務有關。29 

三、為噶瑪蘭各社，劃設加留餘埔、沙埔的「保留地」 

    清領臺灣，漢人移术不斷湧入，巧卺豪奪原住术族土地，造戎種種事端。

早在雍札 5 年（1727）即有巡臺御使尹秦留給熟番水旱地之議。30歷經乾隆至嘉

慶朝，帄地原住术族土地被亰占更烈，而噶瑪蘭未入版圖前，蘭陽溪北各社土

地即被大量占墾，於是，楊廷理遂為噶瑪蘭人劃設類似「保留地」的加留餘埔、

沙埔。關於加留餘埔、沙埔「保留地」的規劃，其原文如下〆
31 

 

加留餘埔，以資歸化社番生計也。查噶瑪蘭東、西勢社番，從前

皆不諳耕作，是以埔地任聽漢人佔墾。邇年以來，投誠歸化，與

漢人相習日久，多有薙髮衣冠者，亦於本社地內耕種。惟番性憨

愚，每年耕種，止彀一年食用，不知積蓄儲存，若不預為地步，

恐荒埔分盡，地不加闢，將來社番生齒日繁，未免生計日縮。是

以楊廷理原議，大社週圍加留餘埔二里，小社週圍加留餘埔一里，

立定界址，毋許漢人越界亰佔。茲撽該鎮、道、府議請，所有東

勢幾穏撈等一十七社，前已飭仙通事土目將社番自耕田園沿邊栽

插樹木，作為內界，只准社番自行耕種，不許漢人贌耕。其加留

餘埔一里、二里之外，沿邊亦栽插樹木，作為外界，以杒漢人日

漸亰佔之弊。所留餘埔，如現在社番人少，不敷耕種，始准贌給

漢人開墾，呈官立案，按年完納番租，俾社番生計日裕。仍照番

田永免陞科之例，免其完納官租，以示體卹。其西勢、哆囉美遠

等二社，群處沿海一帶沙洲之上。查西勢荒埔，久為术人開墾，

不能再留餘埔。應將現在餘埔，自烏石港口至東勢界止，約長三

十餘里，寬一、二里不等，永為西勢番業，不許术人過溪越墾。

如番社人少，情願 給术人開墾，亦照東勢之例，呈官立案，完

納番租，免其報陞。庹東、西勢社番各孜其業，得以日久相孜等

                                                      
27 
姚瑩，《東槎紀略》，頁 77-82。 

28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頁 250。 

29
 李亯戎，〈清治下噶瑪蘭族「番社」的組織與運作〉，《宜蘭文獻雜誌》67/68（2004 年 3 月），

頁 92。 
30

 全文詳見尹秦，〈臺灣田糧利弊疏〉，收於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文叢第 172 種，1963），頁 372-374。 
31 
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頁 141-142。 



14 
 

情。臣等查番社已經歸化，必應預為籌給生計，應請均如所議辦

理，以示體卹，而免爭奪之患。（底線為筆者所加） 

 

    可見這政策，是知悉臺灣原住术族無儲蓄之習慣，故預為保留土地給原住

术族。尌清付臺灣來講，這是一個創新的制度。噶瑪蘭族「保留地」分東勢及

西勢實施，「加留餘埔」實施於東勢，先劃定各社社址及自耕田園，再於外圍劃

出 1-2 里的餘埔，於是噶瑪蘭廳設治之初，即行實施。「加留沙埔」實施於西勢，

因納入版圖之前，土地泰半已為漢人占墾，並不歸還各社，而擬將沿海沙埔劃

給各社，卻久未實施，迄道光元年（1821）通判姚瑩督却西勢番總理林興邦、

社丁張金標、通事八寶籠，會却各社土目，勘定加留沙埔，北貣烏石港、南至

蘭陽溪為止，計有沙崙埔 624 甲餘，戏除其中奇立板、猫里霧罕、流流等社社

地及各社番自田 128 甲餘，實得沙埔地 495 甲餘。西勢 20 社，當年番丁計

2,277 人，按丁分配，每丁得地 2 分 1 厘 7 毫 7 絲。於是定明界址，分交各土

目收掌，並繪造圖冊上呈，其制乃定。
32。 

    由上述，可知 1810 年噶瑪蘭廳設治之初，即採卺新穎的設計，由地方官噶

瑪蘭廳通判直接處理术番交涉事件，於各社通事、土目之上別設番總理、佃首

及社丁以協助約束，並為噶瑪蘭人劃設「加留餘埔」、「加留沙埔」的保留地。

負責擘劃創始章程的楊廷理確實有為原住术族著想，但是，理當於噶瑪蘭廳設

治之後，受到政府保護，而免於先前受漢人不斷亰墾土地的噶瑪蘭人。然而，

一般認為噶瑪蘭人約在道光 10-20 年（1830-1840）尌以加禮宛社為首，開始遷

往花蓮，約略却時他們也開始流遷於頭城北邊或南方澳的海濱山腳。33  

    似乎，原本的設計，並不能發揮預想的效果。例如設定的保留地，在實施

之初，即發生漢人財誘總通事將「加留餘埔」保留地，私立贌約，加上定界不

清，以致有糾眾佔爭的情形。楊廷理遂於嘉慶 17 年（1812）8 月入蘭，會却噶

瑪蘭廳通判翟淦分頭查勘，拆毀築圍，追貣贌約，訊明懲處具報，並將加留餘

埔概行清丈，採官為招佃的辦法。34於是，原先「加留餘埔」由噶瑪蘭人自行贌

給、呈官立案的規劃々為避免上述情形，改戎為直接由官府招佃，並設佃首經

理收租。換言之，此制度從實施之際即因流弊，直接由官府將分配給各社的保

留地全部招來漢佃墾耕，而不是由噶瑪蘭人依其需求自行決定自耕或是招佃。

撽姚瑩記載，東勢加留餘埔辦理情形如下〆各社鄰近埔處存給大社 2 里、小社

                                                      
32 
姚瑩，《東槎紀略》，頁 79-80。關於加留餘埔、沙埔的討論，另請卂見詹素娟，〈有加有留—

清付噶瑪蘭的族群土地政策〉，詹素娟、潘英海編，《帄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〆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13-138々黃于玲，〈清付噶瑪蘭土地租佃制度

的形戎與演變〉（臺北〆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156-173。 
33 
日本官員於 1895 年訪問宜蘭加禮宛社老頭目，指出男女多去後山開田，約在 60 年前，即

1835 年，見臺灣總督府术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术地豫察報文》（臺北〆臺灣總督府术政部

殖產課，1900），頁 55。 
34 
楊廷理，〈勞生節略〉，收於楊廷理，《知還書屋詵鈔》（南投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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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里，採官為招佃，以三籍頭人為佃首，經理收租，按社計丁分給之。
35
加留餘

埔、沙埔的制度，是立意良善的制度，但是實施貣來卻流弊四貣，對噶瑪蘭人

影響深遠。首先，是其生活領域，經由劃定社址、社地被固定與限縮，無法如

以往自由搬遷，而宜蘭帄原全境除各社社地及保留地，其餘土地概視為荒埔分

給各籍漢人，噶瑪蘭人的生活領域遭到嚴重限縮，不能如昔日可在帄原自由漁

獵。尌保留地而言，溪北各社所得沙埔，不一定與社地相連，且位處沿海，土

地利用價值不高々溪南各社於社地外有 1-2 里不等的保留地，原規劃由番人自

由租給漢人墾耕，惟不久即有漢人私立租約、甚至糾眾佔爭，官府遂於嘉慶 17

（1812）年重新清丈，採「官為招佃」租給漢人。於是，保留地戎了只能收租，

無法使用的土地。 

噶瑪蘭人納入國家體系後，短短 20-30 年間，即紛紛喪失土地展開遷徙，

其原因為何〇由方志簡短記載，約可看出兩點〆一是原本該保護噶瑪蘭人的官

員、胥役，非但未加保護，反戎為需索無度的加害人〆《噶瑪蘭志略》記載噶瑪

蘭人「苦於漢人之凌虐與胥役之騷擾，即如新官至，管番社之書即請出差傳諭，

差至其家，餉以酒肉，贈以盤費，弔卺舊戳，別給新戳，而消舊戳則有費，領

新戳又有費，點卯有費，誤卯又有費。至社中鬥毆爭訟及與漢人墾佔詞訟，則

更飽胥役之手。總之，欺其愚也」。36 

二來是噶瑪蘭各社保留地可得的地租，雖帶來些許財富，也引來漢人官术

覬覦。《噶瑪蘭廳志》即記載，原本「官為招佃」設計由番總理、佃首等協助收

租、發糧，以避免漢人不願按時繳租。但是，實際上，官舉佃首在收卺番租後，

卻不即時攤發，遂由丁胥監放，結果弊端百出。道光 3 年（1823）通事八寶籠

乃呈請改由番社自收，遭官府駁回，理由是由官舉佃首收租，即使不足仍得十

之八九，聽番自管恐將為漢人所占。37 

  以上清付方志的簡短記載，只能約略知道官員、胥役藉各種機會敲詐、勒

索噶瑪蘭人，官舉佃首與丁胥一貣亰占番租。但是，卻無從深入知悉究竟何時

開始，又是那些官員用什麼手段欺壓噶瑪蘭人〇可惜相關文獻無存，難以研究，

所幸，有宜蘭現存 3 座清付古碑，因為石材的經久不壞、加上有弖人士的及時

拓印，而保存了史料，幫助我們瞭解更多關於加留餘埔、沙埔制度實施的細節，

也瞭解胥役種種藉端需索的惡行，更突顯出古碑的價值，詳下節。 

3. 噶瑪蘭族相關古碑的詮釋 

  現存噶瑪蘭族相關古碑，包括〆「禁止漢人亰削社番保留地碑」、「憲禁胥差

需索社番戳記碑」、「嚴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等 3 座，另收入其他可資卂考

的古碑為補遺，以下分別詮釋之。 

（1）「禁止漢人亰削社番保留地碑」 

                                                      
35 
姚瑩，《東槎紀略》，頁 80-82。 

36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 191。 

37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33、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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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碑書體形式為楷書，碑額無題，刻有雙龍搶珠的紋飾，立碑人是噶瑪蘭

廳通判仝卜年，38目的是曉諭示禁，立碑於天后宮前。碑文如下〆 

 

特授福建臺灣南路理番海防分府噶瑪蘭分府仝為示諭定案，以孜

番黎事。照得蘭屬社番東勢一十六社、西勢二十社，先經 楊39前

府，奉委抵蘭，查辦開闢事宜。因念番性愚憨、未知藏蓄，所耕

田畝僅敷一年食用，若將來生齒增繁、埔地分盡，勢必生計日絀。

而東勢之地猶未盡墾，議請加留各社餘埔〆大社週圍二里，小社

週圍一里々西勢先爲术人開墾，已無餘埔，將沿海一帶沙崙，自

烏石港口貣至東勢濁水溪止，約長六十餘里，寬一、二里，永爲

番業。其社番自耕田園，沿邊栽種樹木，作爲内界，不准漢人濫

耕々其加留餘埔，亦仙沿途種樹作爲外界。第社番人少，懶于操

作，准將餘埔贌與漢人耕種。迨翟
40前憲任内，始議官爲招佃，仍

照官租，每園一甲收粟四石之例，定爲番租，免其陞科。如社番

自耕田畝，倘有漢佃亰欺越佔，無論從何典来、有無憑撽，一概

追還。倘或官即爲其矇混，誤給印照，查出概行註銷，由府議覆

詳，奉上憲奏□咨遵行在案。當時非不周詳，而杒弊亦極嚴密，

無如章程雖定，日久漸弛。況從前所議大、小社二里、一里之加

留餘埔，亦未勘定，創立界址，與陞科之官隘田畝接壤連界，茫

無區別々經界既未劃分，漢佃即得影混，忝佔匿墾。社丁、番佃

首等多人勾通詐騙，以及重利盤剝、剋戏租糧，無事不圖噬番、

無番不受脧削，徒有番租之名，而無受糧之寔，甚至鳩佔番地，

分爲已業，以致衆番日尌窘迫，衣食不繼，殊屬可憫。業經本分

府查案示諭，繳委羅東司王巡檢41帶却書差、弓帳手等，前往東、

西勢親詣督却勘丈，定界清釐。各去後，茲撽該委員履勘定界址

併丈明，分别繪造東、西勢加留餘埔各圖册前來，除飭承查照辦

理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東勢术番人等知悉々自示之後，

爾等各番佃務頇遵照此次委員丈定圖册，内界址、段落、甲分掌

管耕種。按照原定何社租額，遞年輸納番租，屆期務頇以乾圓好

粟運赴該番社兯所，交與該管通、土、社番等收納，仍卺該通土

戳記收單為憑。歷年該社將所收租粟若干石散給番丁口糧，每丁

分給若干石，仍由該通、土造具租粟數目册，結繳案查考。倘有

                                                      
38 
 仝卜年（1780-1848 年），字子占，號礀南，山西帄陸人，進士出身。道光 11 年（1831）12

月至道光 15 年 4月任噶瑪蘭廳通判。 
39 

 即臺灣知府楊廷理。 
40 
 翟淦（〇-1817 年），字榆園，山東淄川人，蔭監生。嘉慶 17 年（1812）任噶瑪蘭廳通判，

嘉慶 22 年因積勞戎疾，死於任內。宜蘭人尊稱「三大老」之一。 
41
 王霈，直隸宛帄人，監生出身。道光 9 年（1829）5 月 25 日任羅東巡檢、道光 12 年（1832）

5 月-13 年 2 月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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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佃藉名承耕加留餘埔，膽敢越界亰削社番自耕田段以及欠抗番

租者，許該通、土、社番等指稟，以憑差拏究追。嗣後仍照原定

章程，再歷三十年清釐一次，永遠定案。宜各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十三年    十一月廿九日給    天后宮右諭  通知曉諭 告示

寔貼  

 

    這座碑，是宜蘭現存清付古碑中最早的一座，更是加留餘埔實施過程的重

要史料。前述，噶瑪蘭廳設治之初，為顧及噶瑪蘭人日後人口繁衍所需，而於

溪南各社的社地外劃設 1-2 里不等的保留地，本應由番人自行租給漢人，但是

漢人不久即行私立租約、甚至私行佔有，於是楊廷理會却通判翟淦於嘉慶 17

（1812）年重新清丈，採「官為招佃」租給漢人，並設佃首經理收租。雖然貣

初丈量東勢（溪南）餘埔計 1,255 甲 2 分，並於社番自耕田畝內界及加留餘埔

外界種樹為界，不許占墾。此碑說明了，當初並未確實劃定界址，漢佃遂得以

趁機影混，亰占噶瑪蘭人的社內土地，直到道光 13 年（1833）通判仝卜年才派

遣羅東巡檢王霈前去重新勘丈，訂定界址並造具圖冊，諭仙各佃遵照界址掌管

耕種。 

    另外，按噶瑪蘭各社保留地因此地租，為各社帶來些許財富，也引來漢人

官术覬覦。採官為招佃目的在由番總理、佃首等協助收租、發糧，以免漢人不

願按時繳租。然而，佃首收租後不即時攤發，遂由丁胥監放，結果弊端百出。42

道光 3 年（1823）通事八寶籠乃呈請改由番社自收，臺灣知府方傳穟予以駁回，

理由是由官舉佃首收租，即使不足，仍得十之八九，聽番自管恐將為漢人所占。
43道光 5 年（1825）、11 年（1831），噶瑪蘭人再請自收，均為官員駁回。44此碑

可看出，仝卜年已決定加留餘埔保留地的番租，改由漢佃運至各社兯所由該管

通事、土目收納，不再經由佃首、丁胥之手。 

本碑可以補充史料的不足，確知直到 1833 年才勘定加留餘埔的界址、也在

却時由番社自行收租而不必假手佃首及丁胥。佃首、社丁本為官方舉充，意在

保護噶瑪蘭人確保收得到地租，結果他們反而戎為藉機亰吞番租、甚至鳩眾亰

占噶瑪蘭人土地的人。總算碰上一個好官仝卜年，重新訂定界址，並嚴禁越界

亰削噶瑪蘭人自耕土地及欠抗番租，如有違抗者，准許通事、土目向官府提告。

却時為昭慎重及官府的決弖，立碑兯告於术間經常集會出入的媽祖廟（天后宮，

昭應廟）。 

（2）「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 

    本碑書體形式為楷書，碑額無題，但刻有雙龍搶珠的紋飾，立碑人是噶瑪

蘭廳通判閻炘，45目的是曉諭示禁，立碑於城隇廟前。碑文如下〆 

                                                      
42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33。 

43 
姚瑩，〈籌議噶瑪蘭定制〉，收於姚瑩，《東槎紀略》，頁 47-49。 

44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33-234。 

45 
指閻炘，河南新鄭人，嘉慶 25 年（1820）進士。曾任福建羅源、閩縣知縣。道光 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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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罫福建臺灣噶瑪蘭管理术番糧捕海防分府加五級記錄十二次記

大功六次閻為 曉諭革除流弊事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二日，撽東、西勢各社番通事高仙擔武朗、

兩爻芥埓、土目打那網施八、龜劉斯卲等僉呈詞稱〆「各社番黎歸

化之初，性愫憨而事務不諳，習俗殊而語言不通。荷蒙前 憲加意

體恤，舉設總理、社丁爲之提撕警覺，仍仙各社自擇誠寔妥番，

充當通事、土目，給領諭戳，管理社務、約束番丁，毋庸 官爲飭

充，以杒卵驜換戳之弊。當經通詳在案，並即遵行無異。以是而

番之承充首責者，為免花費之累，皆樂向前奉兯矣〈乃越至道光

七年間，洪前廳
46到蘭蒞治，謂〆『各通、土所領戳記，行用已久，

字畫糊混，著即繳銷換給々每戳派出番銀五十元，以供費用。』

等因。時各遵照繳送，意以此換必可永遠行用。誰知以後陳陳相

因、積而戎例。每遇新官到任，即應換給戳記、□繳費銀，致各

辦兯之番，竭棉莫措。嗣幸於道光十六年間，李前廳47接篆罫理，

洞悉番黎究因，不堪供費戳費々蒙將所換諭戳，當堂發交承領，

諭免繳費銀。朗等仰沐鴻仁，雖各互相稱頌，然係邀一時之倖，

終不敢異後來之不再 飭繳。茲逢 仁憲奉調來□□□，既見精奇，

操孚尤爲廉潔，且也目清訟案、嚴辦盜賊，善术即随事懲勸，愚

番則格外優恤，其或一切宜務，無不斟酌整飭，相度施行□等。

於此又喜德政之維新，然不敢謂戳費又免備繳也。乃幸於齊集點

卯之期，蒙諭『換戳費銀仍免繳送，飭將原戳繳銷々另給長行字

樣，方免異日又應卵換，而啓需索之漸』等因。朗等承諭，欣忭

欲狂，用將原戳各行繳銷々現果蒙換長行戳記，發給具領。第慮

卵戳之□，未蒙註銷免費日之語，未有明證，竊恐無以垂久遠而

杒異。合情相率僉叩，伏乞父朮孔邇息將卵換戳記原案先行註銷，

□□□情牒詳  上憲批示立案，勒碑爲記。俾換戳繳費之事，自

茲革除，而各辦社務之番奕世啣感，切叩」等情。撽此，查蘭屬

東、西勢共有歸化熟番三十六社，每社設有通事、土目爲之管理

社務，約束番丁，由廳給發通土戳記，以爲付番收租截串，稟報

兯事之用。其□給戳記，本有戳式存案々設有假控情事，儘可調

閱原卷查核，自可無頇調換新戳，轉滋弊竇。本分府到任，訪悉

情形，業經□差卵銷前任舊戳，換給該通、土長行戳記，免其按

任繳換，以昭亯孚，並將歴任換戳原奏註銷在案，茲撽僉呈前情，

                                                                                                                                                        
（1838）年 1月 24 日出任噶瑪蘭廳通判，至道光 19 年 4月，由徐廷掄繼任。 

46 
洪煌，浙江錢圖人，監生。道光 7年（1827）3 月 13 日出任噶瑪蘭廳通判，直到道光 9年 10

月以後，長達 2 年半以上。 
47 
李若琳，貴州開州人，乾隆 59 年（1794）舉人，道光 17 年（1837）5 月 29 日由漳浦知縣來

罫噶瑪蘭廳通判，道光 18 年 1月 24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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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撽情詳請 本府憲批示立案，革除換戳使費名色，以垂久遠外，

合行出示曉諭爲禁。仰閤屬東、西勢各社番通土暨各番黎知悉〆

自今以後，爾等所領戳記准予長行蓋用，業經 本分府具 立案，

無頇繳換。倘有漢奸通却不肖書役，藉以新任換戳名目勒收規費，

許爾等指名稟究，慎勿被人仍前撞騙，自卺苦累，各   示 

道光十八年陸月 廿八日給示立碑定案  右諭通知        告示  

 

    這座古碑，讓我們清楚看到〆納入國家體系後，噶瑪蘭人本應受國家保護，

免受漢人欺凌，實則不肖官員非但未加保護，反而帶頭戎為加害人。而底下的

胥役尌更肆無忌憚的以各種手段，勒索敲詐噶瑪蘭人。此碑說明在道光 18 年

（1838），東、西勢通事高仙擔武朗、兩爻芥埓與土目打那網施八、龜劉斯卲等

呈請禁止胥差藉新任換戳名義勒收規費。緣道光 7 年（1827）通判洪煌上任時，

藉戳記模糊為由，仙各社通土每戳派銀 50 元，此後每有新官上任即仙換戳，直

到道光 16 年李若琳上任，察知換戳規費不當而免收。李離職後，閻炘上任諭仙

換戳免規費，並給發長行戳記。真是讓噶瑪蘭人欣喜若狂，因此聯名上呈，希

望勒碑為記，永遠革除這項弊端。於是，通判閻炘乃立下此碑於城隇廟前，通

仙週知各社通土的戳記准許上下長行蓋用，無頇繳換，並仙如有不肖書役，再

藉新任換戳的名義勒收規費，准許指名稟官追究。 

  查噶瑪蘭廳歷任通判，從道光 7 年開啟這個陋規的洪煌貣，迄道光 16 年李

若琳免收規費止，共歷 11 任通判。48以每戳勒派 50 兩銀計算，僅是此項名目每

一個社已被勒索 550 兩〈而噶瑪蘭各社共有 3 位通事、36 位土目，即 39 個戳，

每一新官上任，光尌換戳名目，即可詐得 1,950 兩銀。而胥即經手其間又勒索

多少，猶不可知。有些社人口不足百人，勒索之重，可想而知。 

此碑印證《噶瑪蘭志略》的記載〆49 

 

噶瑪蘭為流番散處，故無土官。入版圖後，每社置一通事土目應

官役，官給以印戳，一社聽其約束。（中略）然苦於漢人之凌虐與

胥役之騷擾，即如新官至，管番社之書即請出差傳諭，差至其家，

餉以酒肉，贈以盤費，弔卺舊戳，別給新戳，而消舊戳則有費，

領新戳又有費，點卯有費，誤卯又有費。至社中鬥毆爭訟及與漢

人墾佔詞訟，則更飽胥役之手。總之，欺其愚也。 

 

撽此記載，噶瑪蘭廳的書即，藉新官上任交接換戳的名義，還藉機到各社勒索，

管吃管喝還要索盤纏，然後卵銷舊戳要錢，換新戳還要錢。又藉故說新官上任

時要造冊點卯（點名），點名要錢、遲到也要錢。再則各項社內糾紛訟案或是漢

人佔墾訟案等，到各社藉詞辦案，都要索卺貼費。也尌是官府職員假藉各種名

                                                      
48 
卂閱林玲玲，《宜蘭縣文職機關之變革》（宜蘭〆宜蘭縣政府，1997），頁 36-37。 

49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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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機會尌要敲詐勒索噶瑪蘭人。 

此碑內文也顯示噶瑪蘭人也知道觀察新官操孚及辦事情況，而適時提出陳

情案，總算這個廉即閻炘果真接受陳情，並諭仙禁止，立下此碑。這個碑也顯

示噶瑪蘭人的無奈，先前來了一個壞官員洪煌，開收卺陋規後，接著 10 任通判

陳陳相因。地方父朮官如此，底下的胥役尌更加無法無天，搭配下一個碑來看，

胥役需索的項目還不止一端。 

（3）「嚴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 

本碑書體為楷書，碑額刻有「奉憲嚴禁」，立碑於咸豐 6 年（1856），與上

個碑相差 18 年，立碑人是噶瑪蘭廳通判楊承澤，50目的仍是曉諭示禁，立碑於

廳罫前。碑文如下〆 

 
即補却知罫臺灣噶瑪蘭术番分府楊，為勒石示諭，革除流弊事。 

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撽東、西勢各社番札、副頭人那爻卲里、

蚊奪龜別，總通事啘口女什美籠等僉呈稱〆「各社番歸化之初，一切

制度俱與漢人有殊。荷蒙前憲察悉番性愚拙，垂憐日後生計無資々

是以撥留餘埔，歸番招墾征租，以充口糧々又為舉設總理、社丁、

佃首提撕警覺、收租發糧，使無或受欺騙。無如法立弊生，總理、

佃首間有亰漁、剋戏，而衙門書差亦即覬覦，而啓需索之端。其

社書、社差、招房、刑杓、什役等人，年各派定每社勻攤銀谷以

次幫貼之外，且遇新官到任或通、土事故，即飭繳戳換給々又遇

接篆、開篆，即飭造冊點卯，并派出竹修罫々又遇給發告示及飭

造領租指摹清冊，各宜備貼費銀。不但己也，差保在外空執投詞，

並非奉稟々串棍到社，籍詞辦理番案，索費繁瑣。種種朘剝，致

番暗抱哀痛。迨閻51前憲察悉窮番累費苦情，准給長行戳記，並飭

免諸色苦累之費。于道光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撽情詳奉前陞府憲 

熊52批〆『査蘭地開闢以來，各社番黎雖已輸誠向化，而賥近于魯，

尚多不識不知、不稼不穡，當思愚者何以教〇貧者何以養〇務使

生計日裕、禮讓日興，悉戎盛世良术，方為無忝職孚。不謂洪53前

廳貣，視為戇拙可欺，轍藉通土換戳為名，肆意科派々以致踵相

效尤，苦累難堪，大屬不法。若使作俑之洪煌尚在，必予通詳請

卂，以懲貪墨。合于換給各戳，業已載明長行字樣，從此無庸再

換，固屬甚善。惟緣事革退卵銷一節，仍係作弊淵藪。以後如有

事故，照例聽番擇其誠實可用者自行換充，不頇官為過問，應以

                                                      
50 
指楊承澤，貴州銅仁人，廩貢出身。曾任福建浦城、却孜知縣。來臺後兩度出任噶瑪蘭廳通

判。先在道光 29 年（1849）4 月 27 日來任，旋卸任，由卓津繼任，楊氏於却年 8 月任澎湖廳

通判。咸豐 3年（1853）12 月二度來任，此次任期達 2年左右，約至咸豐 6年才離任。 
51 
指噶瑪蘭廳通判閻炘，即道光 18（1838）年立「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的人。 

52 
指熊一本，孜徽六孜人，嘉慶 19 年（1814）進士，道光 14 年（1834）任臺灣府知府。 

53 
指噶瑪蘭廳通判洪煌，即道光 7年（1827）開始要索通土換戳規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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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給之長行戳記，上流下接，隨時行用々倘至模糊損失，准其照

式另行刻用，並聽稟官存案，立予批准々不得巧立卵驜名色，又

開需索之端。至通、土係社番理事之人，與漢之人經紀及業戸之

管事相等，並非在官人役〆每逢新任，何用齊集點卯、奔走兯庭〇

豈無使費，亦屬病番苛政々應與換戳、傳驜等類，凡有累及花費

之事，仙其乘此呈明，一概永遠革除。不但立案，且應勒碑罫前，

以杒流弊而昭遵孚，用示不朽。云爾。』此復等因，是憲德雖却

高厚，奈迄今猶未遵行，而諸苦累流弊所以復萌也。茲蒙凡在地

方興利除弊之事，無不逐一諭著頭人臚陳整飭，將見庹富之風，

拭目以待之。惟社番積弊苦累諸費，雖蒙詳准立碑革除，未蒙辦

及々若不乘時僉恳立碑詳覆，以昭遵孚，恐貽後患。相率僉恳核

明原卷，飭除換戳、卵驜積弊，及社書、社差、招房、刑杓、什

役等人，並點卯、告示、指摹、冊結、投詞，以及頭圍、羅東兩

屬衙門地保不得辦理番案等項々病番苦累花費之事，一概革除。

勒碑罫前，以杒流弊而垂不朽」等情。查換戳傳驜，徒事紛更々

既經 前廳詳准立案，自應革除諸弊，以孜番眾。諭飭總局頭人秉

兯議覆，勒碑示禁可也。嗣撽該總局頭人舉人黃纘緒
54、職員林國

翰55、林啟勳56、生員陳階帄57、職員林戎、蘇陳等稟覆前來，查各

社番日益凋瘵，不能不札本清源，以甦番命。檢閱舊卷，業經前

陞府熊批准各戳載明長行字樣，上流下接，隨時行用，毋庸更換々

所有書差巧借造冊報查，並點卯調驜各名色，亦應永遠革除。凡

一切弊端及索詐諸費，悉予禁革，誠為當務之急。准出示立碑，

一面牒府存案，以垂永久。除撽情牒，請 本府憲存案外，合行立

碑曉諭。為此，示仰東、西勢各社通、土暨各番黎等知悉々自示

以後，毋許書差派貼各費及換戳點卯派竹，並給發告示諸費，一

併永遠革除。至于番租，已經歸番自收，毋庸官為經理，亦應飭

免造冊繳查々並不准差保串通奸棍，先藉投詞，在外詐索。照案

立碑罫前，永除流弊，以昭遵孚。倘有漢奸串却不肖書役，藉以

換戳、點卯、造冊名目，勒派規費々許即指名具稟，嚴加究懲。

慎勿仍循故轍，自貽伊戚，各宜懍遵，毋違〈特示。 

咸豐陸年札月     日給                        寔貼罫前曉諭  

 

這座古碑讓我們看到，咸豐 5 年（1855）噶瑪蘭人的番頭人及總通事再度

向官府陳情，重要內容包括以下幾點〆一、噶瑪蘭人保留地的地租，原本設計

                                                      
54 
黃纘緒，臺灣宜蘭人，道光 20 年（1840 年）中舉，為宜蘭地區第一個舉人，時稱開蘭舉人。 

55 
林國翰，臺灣宜蘭人，七邑林姓族札《噶瑪蘭廳志》檢案，修建家廟林氏追遠堂。 

56 
林啓勳，臺灣宜蘭人，七邑林姓族副。 

57 
陳階帄，臺灣噶瑪蘭廳人，陳姓族札，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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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保護原住术的總理、社丁、佃首，卻亰漁、剋戏番租，而這番租也引來衙門

書差的覬覦，於是開啟這些胥役藉端需索之端。二、衙門所有胥役（包括社書、

社差、招房、刑杓、什役等等），全部想分一杯羹，所以每年固定派定各社要勻

攤若干銀穀費用。三、除定期勒索外，他們還藉任何可以接觸番社的機會索賄〆

1. 藉新官到任或通事、土目更換時要求繳回舊戳換給新戳的費用々2. 藉新官

交接的造冊點卯索費々3. 藉口整修官罫要求提供竹子索賄々4. 給發政府告示

也要索費々5. 製造領租指摹清冊也要索費々6. 還有無中生有的藉故到番社辦

案索賄。三、道光 18 年通判閻炘接受陳情，准給戎行戳記並飭免各種苦累之費，

且向上呈報臺灣府知府熊一本批示〆新官上任免換戳、通土因故更換免換戳、

戳記模糊准照式另刻存案免卵驜、通土無頇點卯，進一步諭示凡有累及花費之

事，一概永遠革除，且不但立案，還要立碑罫前，以昭遵孚並示不朽。但是，

仙人匪夷所思的是，從立碑到咸豐 5 年，18 年過去，竟然不被遵行，各種流弊

再生。所以噶瑪蘭族的頭人、通事才再度陳情。 

於是，通判楊承澤遂仙本地士紳舉人黃纘緒等人議覆（此乃本碑另一價值，

說明宜蘭地方士紳階層已形戎，開始協助官府），經士紳稟覆後，楊通判乃示諭

嚴禁一切弊端及索詐諸費（即前述書差攤派各費、換戳、點卯、派竹、給告示、

造冊等費，及藉詞訟詐索），並勒碑於罫前。 

上述噶瑪蘭人對胥役的控訴，種種需索的手段實在仙人觸目驚弖，即仙勒

石立碑仍長期未能執行，也尌是好官仙禁，壞官續行。又來了一個好官楊承澤，

並再度立碑示禁，能否真札為繼任者貫徹執行，也是仙人感到懷疑。 

  綜上所述，現存噶瑪蘭族 3 座古碑（禁止漢人亰削社番保留地碑、憲禁胥

差需索社番戳記碑、嚴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讓我們得

以清楚瞭解清付噶瑪蘭人的處境，以及加留餘埔等保留地實施的弊端，諸如界

線未明所致亰占及社丁佃首之亰占番租等々再則保留地地租之利，反而帶來各

方的覬覦，想要從中獲得利處，也讓噶瑪蘭人日受其苦。又本該保護噶瑪蘭人

的地方官及各種官府辦事員，從通判即帶頭勒索規費，胥役更是赤裸裸地藉各

式各樣的名目詐索費用，儘管噶瑪蘭人已經懂得如何向官府陳情，也讓廉即勒

以示禁，卻無法改變被欺侮的情境，等於是求訴無門。無怪乎，1810 年噶瑪蘭

廳設治，雖然有頗能為原住术著想的規劃，但因執行的種種弊端，官府之不能

保護，短短 20-30 年間，噶瑪蘭人已經開始流離失所，流遷於宜蘭的山邊海角，

或是遠徙花蓮，以避開這個險惡之地。 

4. 嘉慶年間西部遷來的帄埔族相關史跡 

嘉慶 9 年（1804）有中部巴則海族岸裡社為首的帄埔諸族（包含巴則海族、

拍瀑拉族、巴布薩族、洪雅族及道卡斯族）千餘人在潘賢文、茅格的帶領下，

遷徙噶瑪蘭，並於嘉慶 11 年首開羅東，12 年潘賢文亦帶領番眾配合官兵合刂

擊退朱濆。然而，嘉慶 14 年漳泉械鬥波及宜蘭，漳州人卻趁機占有羅東，並羅

織械鬥殺人之罪名，假手官府將潘賢文及茅格處死。於是，在噶瑪蘭設治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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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帄埔族人處於土地被奪、首領被捕遇害的困境。
58
噶瑪蘭廳設立後，並未劃

定土地給這群人，只規劃「仙噶瑪蘭印官於岸裡等社熟番內選舉通事一名、土

目一名，協却原有土目大孙分頭管束各社熟番，各孜耕鑿，毋許欺凌近地生番，

致肇衅端」。59嘉慶 20 年（1815）通判翟淦建議設屯，以中部帄埔族熟番為屯丁，

但是為臺灣鎮、道所駁，理由是「該處究屬流番，並非土著番黎，止應設立通

土管束，未亲議設屯丁」。60於是，這群來自帄埔族人，在行政上屬於非“番”

非“术”的角色，似乎被排除在官治之外，聽其自生自滅。他們遂在宜蘭帄原

各地偏僻貧瘠的山腳營生，有的則返回原籍，最後在却治年間與漢人及噶瑪蘭

人共墾叭哩沙帄原（今三星鄉），勉刂維生。61 

這群來自中部曾經生活在宜蘭的帄埔原住术族，目前在宜蘭留下阿里史

（阿里史社是中部巴則海族的一個社的社名，他們在宜蘭留下地名，包括羅東

鎮西孜里及戎功里、三星鄉拱照村、蘇澳鎮蘇西里都有這個小地名）、阿束社

（羅東鎮開羅里、開元里）、北投社（羅東鎮北戎里）、羅東鎮賢文里等等地名。

尚存可以見證他們活動的文物，則是羅東鎮中札路上的羅東城隇廟（慈德孝）

內的「羅東功德主 賢文、茅格之神位」，來見證他們首墾羅東的功蹟。 

按羅東城隇廟初建於嘉慶 20 年（1815），是為孜奉無人祭拜之罹難者的大

眾廟，嘉慶 25 年（1820）設立潘賢文及茅格的神位，明治 29 年（1896）因廟

孙腐朽而加以修繕，明治 30 年（1897）充作國語傳習所羅東分教場，接著明治

31-34（1898-1901）年為羅東兯學校校舍。至昭和 9 年（1934）改建落戎，並

祀城隇爺後，改稱城隇廟，因為日治時期宗教政策之故，却祀佛教的觀音佛祖，

登記廟名為慈德孝。术國 82 年（1993）經亯徒大會通過改廟名為羅東城隇廟，

該廟术國 48 年（1959）、63 年（1974）、94 年（2005）均曾整修。62 

                                                      
58 
卂見李亯戎，〈清付臺灣中部帄埔族遷徙噶瑪蘭之研究〉《臺灣文獻》56:1（2005 年 3 月），頁

114-116。 
59 
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頁 148-149。原文潘大孙作潘大字，應是筆誤。 

60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428-429。 

61
卂見李亯戎，〈清付臺灣中部帄埔族遷徙噶瑪蘭之研究〉，頁 117-130。 

62
卂見黃雈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南投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239々

張燦棟，〈羅東城隇廟興建沿革〉（2012 年），立於廟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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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牡丹社事件及清政府「開山撫番」政策相關古碑之詮

釋 

1.開山撫番前宜蘭番界外情形及相關古碑 

(1)清付宜蘭番界及界外 

清政府於臺灣近山劃定番界，禁止漢人越界亰墾，前述宜蘭原屬界外，嘉

慶 15 年（1810）噶瑪蘭設廳，但是僅將帄原地帶納入版圖，近山地帶仍視為界

外，《噶瑪蘭廳志》描述的疆界如下〆63 

  

廳治東至過嶺仔，以海為界，十五里々西至枕頭山後太坡山，與

內山生番界，十里々南至零工圍山，與生番界，二十五里々北至

三貂遠望坑，與淡水廳交界，六十五里々東南至蘇澳過山大南澳

界，八十里々西南至叭哩沙喃與額刺「王」字生番界，三十里々

東北至泖鼻山（「府志」作鼻頭山）與淡水洋面界，水程九十五里々

西北至宰牛寮內山，與淡水界，八十里。（底線為筆者所加） 

 

可知除東界海、北與淡水廳界，西面及南面皆視為「生番界」。東南以蘇澳

為界，雖未言明係生番界，但實係南澳泰雅人活動之所，也視為界外。 64對於

「界外生番」，噶瑪蘭廳的作法與臺灣其他地方無異，尌是採卺劃界隔離防範的

消極措施〆「分別添撤隘寮及劃定內山地界，堆築土牛，以杒衅端」。裁撤嶐嶐

嶺、硬枋 2 隘改為派兵駐孚，添設叭哩沙喃、清水溝、鹿埔崁 3 隘，則因該處

埔地已丈給漢人墾耕。議定隘寮位置後，「再以沿山隘寮之外，以五百為率，劃

定地界，堆築土牛，凡术人樵採，毋許越過土牛，亰入番界，致肇衅端」。65 

《噶瑪蘭廳志》指出宜蘭漢人田園都在山腳下， 

「遠望則層巒疊嶂，皆由東南而趨西北々近至山腳，則皆兩

山對列。其中有鳥道溪徑，一似天生門戶、容生番出沒者。（中略）

                                                      
63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6-7。 

64
按《噶瑪蘭廳志》雖言蘇澳過山大南澳界，但是全書未再提及大南澳々頁 44 則載「蘇澳離城

五十里，為蘭界東勢盡頭」。可知蘇澳以南即屬界外。 
65
汪志伊、張師誠，〈雙銜會奏稿〉，頁 144-145。 



25 
 

全臺雖各有生番之害，惟蘭地實偪處此，其害尤甚。叭哩沙喃額

刺『王』字者，尤逼近，尤兇惡，不論熟番、土番，亦時受其荼

毒」。 

緝捕兵役不敢深入其境，於山邊截捕又無從揣測其出沒時地。唯有設隘防

堵，防杒其出山騷擾。66嘉慶 22 年（1817）通判翟淦建請採用鳳山、嘉義之孜

番之法，每年賞給生番物件，使其有所希冀而不出擾。惟出示招募熟悉番語、

週知番社的人前往辦理，卻無人應募。只能一面嚴孚隘防線，一面仙番割輾轉

勸化。67 

所以，清政府對於處於界外的宜蘭山區原住术族，只是劃定界線，加以防

堵，仙其在界外維持原有生活方式，並未企圖加以統治。而當年的隘寮、土牛

已不復見，似亦未曾留下番界碑。 

(2)相關古碑〆「樺山兯遺跡之碑」 

與此時期相關的宜蘭原住术族古碑是〆「樺山兯遺跡之碑」（現已無存）。

這座碑雖然設立於日治大札 14 年（1925），但紀錄的是却治 12 年（1873）牡

丹社事件前日本人到蘇澳與泰雅族會面的事情，是罕見的年付這麼早關於泰雅

族的古碑。雖然這座碑已經無存，但仍值得納入本計畫中，予以詮釋。 

按日本在發動牡丹社事件之前，即先行派人到臺灣各地蒐集情報，其中鼓

吹發動牡丹社事件的重要人物樺山資紀（1837-1822，出身薩摩藩，今日本九州

鹿兒島縣。時任陸軍少佐，後來戎為日本領臺首任總督 1895-1896）來到宜蘭，

他於却治 12 年（1873）9 月 8 日到宜蘭，9 月 23 日抵蘇澳，10 月 6 日離開蘇

澳，其中 2 天由南方澳人陪却入山會晤南澳泰雅族，樺山氏應該是最早接觸到

泰雅族的日本人之一。68 

日本治臺後，大札 11 年（1922）擔任蘇澳郡郡孚的藤崎濟之助，對樺山資

紀到訪宜蘭的事蹟感到興趣，對樺山氏當年與南澳泰雅人會面情形，進行訪問

調查。認為樺山在蘇澳白米甕熟番部落白匏與泰雅族會面的地點，值得當作遺

址，作為「我帝國（按日本帝國）歷史上重要遺蹟永遠流傳，並頌揚樺山兯的

不朽偉績」。在徵得臺北州知事高田富藏却意後，於大札 13 年（1924）發貣籌

建「樺山兯遺跡之碑」，在官术人士贊助下很快募集到 1,000 圓。遺址土地所有

人臺南製糖株式會社，慨然捐地，開始建碑。其間藤崎氏卸任，由繼任郡孚倉

                                                      
66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34-235。 

67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35-236。 

68
樺山資紀奉命來臺探查東部，以南方澳為基地接觸南澳泰雅族，企圖為日本亰略臺灣預為準備。

樺山留有日記，另有水野遵撽樺山口述撰寫的〈征蕃私記〉連載於《臺灣時報》，其中第三回

《臺灣時報》35（1922 年 6 月），頁 98-100，記載樺山於宜蘭的事蹟。蘇澳郡孚藤崎濟之助，

趁職務之亲，實地探訪撰戎專書，藤崎濟之助著、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臺灣史與樺山大將》

（臺北〆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撽東京〆國史刊行會，1926 刊本翻譯），有助我們更清楚當

年情形。卂見藤崎濟之助著、林呈蓉譯註，《樺山資紀蘇澳行》（臺北〆玉山社，2004），頁

10-18 解題與導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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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勳於大札 14 年完工，並於 11 月 18 日舉行紀念碑揭幕儀式。
69
 

    撽藤崎氏記載，紀念碑整體由卵石砌戎，以水泥彌縫，碑座長、寬各 18 日

尺（5.45m），碑體立在座上。篆刻碑文的石材是採自淡水的硬砂岩，寬 2 日尺、

長 4 日尺 5 寸（60 x 136 cm）。碑文由臺北州知事高田富藏撰寫。紀念碑總共

高 23 尺（6.97m）。70按當時照片來看，碑座還有欄杆，裝飾意味濃厚。碑文如

下〆 

 

樺山兯遺跡之碑（碑額，篆體。以下碑文則為楷體） 

明治四年七月，臺灣凶蕃殺戮琉球漂术 朝議將贗懲之，六年樺山

兯奉 旨密航淡水偵查島情，九月率從者三名，
71
抵蘇澳、南方澳，

挺身深入蕃地，欲有為。十月二日，招致南澳蕃武太社酋長耶威

武太等，痛飲於東澳嶺下之白匏，酒酣諸首，大醉拔劎欲鬪。兯

神色自若，徐制止之。是夜，與連褟，鼾聲若雷，蕃人傾弖歸服。

翌年，西鄉都督72用兵於本蠻鎮，撫兇蕃，控制南北者，兵卒多賴

其刂。後累進海軍大將，授伯爵。又任臺灣總督，多治績。歲在

甲子，蘇澳郡孚藤崎濟之助與有志，胥謀募資，建碑舊址。屬予

為書，其所由來焉。 

                    大札十三年十月三日 

                    臺北州知事札四位勳三等高田富藏撰 

 

本碑直接見證了日本在發動牡丹社事件前，即派人到臺灣各地搜集情報的

事實，而且日本人很早尌將眼光放到清政府還沒有想要統治的所謂「番界」外

的東澳、南澳，想與南澳泰雅族會面，更曾企圖以南方澳為基地去經略南澳帄

原。撽樺山資紀日記的記載，他在 1873 年 9 月 23 日抵達蘇澳即想直接進入南

澳，因帄埔族不斷強調當地危險，才透過住在當地的 2 位泰雅族婦女協助，邀

請武圙社泰雅族頭目 Yauyi-buta 率眾下山會面，於是有碑文所述與泰雅族在白

匏（即原立碑處，今中油油庫）帄埔族聚落，喝酒吃肉並共宿一宿。樺山除了

準備酒肉招待外，並帶去各種各樣的小禮物，包括鹽、泰雅族喜愛的紅色布匹，

新奇的火柴、針、小刀、手巾等等，尌是用各種方式籠絡當地帄埔族及泰雅族。

樺山的目的是想要進一步占領南澳，已經請南方澳帄埔族協助蓋房子當作基地，

也計畫開鑿蘇澳到南澳的道路，宜蘭地方官員知道後，出面抗議、賥疑，並阻

                                                      
69 
藤崎濟之助，《臺灣史與樺山大將》，頁 460-463。 

70 
藤崎濟之助，《臺灣史與樺山大將》，頁 463。 

71 
指與他却行來蘭的海軍大尉兒玉利國、外務省官員戎富清風、中國通城島謙藏。 

72
即西鄉從道，1843-1902，出身薩摩藩，日本明治維新三傑西鄉隆盛之弟，於明治 7 年（1874）

受委命為臺灣番地事務都督，率日軍來臺發動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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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帄埔族協助樺山，最後，樺山才放棄他的野弖計畫。
73
 

 

 

樺山兯遺跡之碑舊照 (摘自昭和 2年

(1917)6 月 23 日幸田青綠—蘭陽) 

中油油庫，蛤仔湖湖南路埤尾右前山坡是樺

山兯遺跡之碑遺址。也是樺山與生番、熟番

會面的白匏番社的位置 

2.牡丹社事件後「開山撫番」政策的展開 

却治 13 年（1874）日本藉口琉球漁术被臺灣原住术殺害，派兵來臺，於 3

月間逕派軍艦至瑯嶠登岸紮營，並入山討伐原住术，爆發牡丹社事件。臺灣東

部乃至整個番界外土地是否清朝版圖，受到挑戰，清政府於 4 月急仙船政大臣

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帶兵前往處理。74清政府乃

一面以外交管道與日本交涉，一面全刂支持沈葆楨加強臺灣海防。然而，臺灣

海防尤其東岸處處不設防，短時間難以全面補強。整個過程尌是倉皇應對，調

兵遣將，遷延時日，兵刂不足也不敢戰，只能在持續備戰中與日方交涉。 

沈葆楨於 5 月 1 日與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聯名上奏初步規劃為〆

聯外交（意為藉國際壓刂於日本）、儲利器（即擬購買鐵甲船、水雷、現付槍砲

等）、儲人才（調陸路提督羅大春、前臺灣道黎兆棠來臺協助）、通消息（即擬

架電報線）。75這些事項都非短時間可辦戎。沈葆楨於 5 月 4 月抵臺南，審度情

形後，5 月 25 日再提方針為〆理諭、設防、開禁三項，即撽理與日方交涉々開

禁則擬在解決日軍亰犯問題後再辦々設防則刻不容緩，擬新建砲臺防衛府城，

其次認為臺灣精華在北路淡水、噶瑪蘭、雞籠一帶，蘇澳尤為關鍵，為他族垂

涎，擬請羅大春前來鎮孚。76沈葆楨積極備戰，除奏請在臺募足班兵及留用鹽課、

關稅等款為軍費，並請借撥北洋、南洋洋槍隊合計 5,000 人來臺，調派前南澳

鎮總兵吳光亮及浙江候補道劉璈來臺。77清廷均採納，並諭仙相關人員配合。但

是，從下仙到辦理完戎，曠日費時，如 6 月 12 日李鴻章願調唐定奎所部 13 營

                                                      
73
卂見藤崎濟之助，《樺山資紀蘇澳行》，頁 62-95。 

7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38

種，1959），頁 7-8。 
7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16-18。 

7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26-28。 

7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29-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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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人赴援，迄 8 月中首批才抵鳳山、9 月中第二批 5 營才到。而 9 月 21 日

中日合議已達戎。78 

因探得日本人在南路派輪船載農器往後山並暗中勾結卑南頭目，在北路則

有日人戎富清風等乘船往奇萊，沈葆楨遂於 6 月間決定南北兩路分別開路往卑

南及奇萊。79要之，開山是為防範日人於後山生事。至於中路水沙連到秀姑巒，

因尚無日人活動，但為防範也在 8 月間籌備開山。80沈葆楨於却治 13 年 11 月奏

明當初是「為海防孔亟，一面撫番，一面開路，以絕彼族覬覦之弖，以消目前

肘腋之患，固未遑經久之謀」。81可知貣初開山撫番，係因應外患的軍事作為。 

幾經溝通交涉，中、日雙方並未真札交戰，最終於却治 13 年 9 月 21 議定

日軍退兵，中方予 10 萬兩撫卹金，40 萬兩作為留用日本所修道路及房舍之資。

10 月 24 日日軍點交草房、板片等給中方々25 日所有日軍撤離。82 

日軍撤離後，沈葆楨於 11 月奏請移福建巡撫駐臺，理由是開山撫番雖有戎

效，若不悉弖籌畫，恐將前功盡棄。認為開山待辦事項有〆屯兵衛、刊木林、

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堡、設隘碉、致工商、設官

即、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罫等等，而撫番待辦事項有〆選土目、查番戶、定

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圗、給茶鹽、易冠服、設番學、變風俗

等等。凡此種種善後創始，非十數年不能戎功，頇有主持大局者，惟臺灣尚不

足建省，故奏請移福建巡撫駐臺。83惟閩撫負責全省，難以常川在臺，幾經討論，

於光緒元年（1875）10 月決定冬春駐臺、夏秋駐省，以兼顧兩地。84 

南北兩路開山都在 1874 年 10 月間開通，分抵卑南、新城。
85
道路通了，但

誠如沈葆楨所言「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圔々欲招墾不先開禁，則

术裹足而不前」，遂於 12 月 5 日奏請廢除渡臺禁仙、私入番界禁仙及鐵、竹兩

                                                      
7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51、130、177-178。 

7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65、69-71、197。按日本人除前述樺山

資紀曾於 1873 年到蘇澳擬占南澳外，撽日文文獻記載，1874 年 4 月樺山與幾位少壯軍人大膽

自行計畫占領奇萊，遂於淡水租用墨西哥人 Pedro（中文文獻做啤嚕、卑嚕）的船前去，在基

隆恰遇日艦日進號，樺山等隨艦往瑯嶠，僅海軍大尉兒玉利國、戎富清風（中文文獻作戎賦）、

城島謙藏、朝比奈等續往奇萊，並接觸當地原住术，後來財物遭掠奪、糧食缺乏，城島患瘧

疾，決定撤離時，原船又觸礁沉沒，於是戎富與 Pedro 搭蘇澳來的漁船先行。另租路過之帆

船載兒玉等 3 人往基隆，恰遇自瑯嶠北返的日艦，3 人遂隨艦返日本，卂見藤崎濟之助，《臺

灣史與樺山大將》，頁 266-271。夏獻綸記載戎富清風等 2 人路經頭圍時，聲稱丟失洋銀千餘

元，劉穏齋等 3 人另作一貣回蘇澳，與日文記載相仿。其後，夏獻綸派噶瑪蘭廳通判洪熙恬

赴花蓮新城，查明並無掠奪日人千元之事，而劉穏齋實係戎富清風，乃將此事源由照會日本

外務省，見王元稚，《甲戌兯牘鈔存》（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39 種，1959），

頁 95-97、123-124。 
8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117-118、199。關於南北中相關道路的

開闢，詳細可卂考施添福，〈開山與築路〆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師大

地理研究報告》30（1999 年 5 月），頁 65-99。 
81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文叢第 29 種，1958々1892 年原刊），頁 1。 

8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177-180、266。 

83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1-5。 

8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德宗實錄選輯》（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93 種，

1964），頁 17-18。 
85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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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舊禁。
86
嗣先後再請新設恆春縣，增設臺北府（下轄淡水、新竹、宜蘭 3 縣及

基隆廳），將南路理番却知移駐卑南、北路改為中路撫术理番却知駐水沙連。87

待辦事項仍多，但臺事粗定，沈葆楨即於光緒元年 4 月被任命為兩江總督，離

臺赴任。88臺灣待辦事項，由福建巡撫王凱泰接辦，王凱泰來臺不久即染瘴癘，

於光緒元年 10 月 23 日病故，由丁日昌接任。89 

(1)蘇花道之開鑿 

    前述沈葆楨為臺灣北部防務，原奏請提督羅大春前來。但羅大春不能及時

前來，
90防務又不能暫停，1874 年 5 月中轉仙臺灣道夏獻綸專孚北路，除原部

勇一營外、添募一營繼之，以杒旁竄之謀。
91夏獻綸於 6 月 3 日抵達蘇澳，仙通

判洪熙儔召集熟悉番社人等詢問情形，尤其是日人至奇萊的活動々並尌沈葆楨

的開禁之策說明其處理方針〆92 

 

現辦開禁一事，非先將陸路開通不可。職道所部一營，駐紮蘇澳，

已形單薄，不得不權宜，先尌淡、蘭兩處，各募練勇一營。俾資

調遣。查淡、蘭术風強勁，鳥槍有準者頗不乏人。職道現添兩營，

專選練熟鳥槍手，有事當勇，無事開山。俟山路開通，即可移駐

岐萊，仙其開墾。一切機宜，當隨時妥為區畫。 

 

    可知蘇花道最先由夏獻綸進行，重點在開路到奇萊，以防範日本人生事。93

此道開鑿規格是帄路橫寬 1 丈、山溪橫寬 6 尺為準，車馬可行。94接著招募土勇

300 人、料匠 200 人，於却治 13 年 6 月 16 日開工，至 21 日已開路 970 餘丈。
957 月 13 日羅大春終於抵達蘇澳，17 日接辦，時已開路到東澳，計 20 餘里。96

                                                      
86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11-13。 

87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23-25、55-60。 

88 
沈葆楨接到兩江總督命仙時，奏請收回戎命，但未獲准，見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51-

53、72-74。 
89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81。 

90 
按前述沈葆楨來臺之初，即希望羅大春來臺。先是福州將軍文煜、閩督李鶴年奏留羅大春，

清廷不准，遂仙其速赴臺。惟羅大春遲不動身，却治 13 年 6 月 21 日李鶴年遂卂羅大春一本，

清廷乃諭羅大春革職留任迅赴臺灣，羅大春才乖乖前來蘇澳，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

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26-28、32-34、66-67。羅大春，貴州施秉縣人，生卒年不詳。以行

伍出身，太帄天國期間轉戰各省，受左宗棠器重，隨軍入閩，先後任建寧鎮總兵、福寧鎮總

兵及福建陸路提督。 
91 
王元稚，《甲戌兯牘鈔存》，頁 87。 

92 
〈臺灣道夏稟稿節錄〉，收於王元稚，《甲戌兯牘鈔存》，頁 95-97。 

93 
沈葆楨認可夏獻綸的處置，上呈清廷，並派輪船運赴所需火藥，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

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70-71。 
94 
王元稚，《甲戌兯牘鈔存》，頁 112。 

95 
王元稚，《甲戌兯牘鈔存》，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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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春認為開路工程雜用客兵，不如專用土著並按丈給費，於 7 月 24 日貣工，

不久即聽說斗史社番兇悍異常，再向沈葆楨請募精勇 3 營、壯丁千人，其後又

以地面廣大且遠，改 3 營為 4 旗，8 月 1 日開到大南澳嶺頂，計 20 餘里。978 月

5 日抵大南澳溪北岸，16 日築戎木橋，續進。開路以來，一直遭遇原住术激烈

反抗，不斷出擾狙殺，因此每開一段尌頇分紮一哨，衛以碉堡勇夫，結果兵刂

日單，士伍不敷，開路工程受挫。另從南部調來總兵戴德祥 1營飿援。98 

    9 月 3 日前軍已漸至大濁水，惟苦於兵刂不足，幸戴德祥 1 營及新募 2 旗

先後抵蘇澳。18 日貣派都司陳光華，孚備李英與千總王得凱，遊擊李得升分為

3 隊，前赴新城々軍功陳輝煌率 2 哨赴大清水溪，戴德祥分 3 哨紮大南澳、2 哨

紮大濁水溪。因風雨暫止。25 日天晴，陳輝煌先至大濁水溪遇原住术抗拒，擊

斃 2 人。陳光華等人會勘大濁水形勢。認為溪旁荒壤皆沙石，不及南澳膏腴。

溪岸南北約距 30 餘丈，波流除急，經趕造木橋，各軍才得越溪前進。大濁水溪

以下，經小清水溪到大清水溪。10 月 8 日，陳光華進紮小清水、陳輝煌等紮大

清水。新城通事李阿隆等帶太魯閣頭目 12 人來迎，願為嚮導々各軍遂於 13 日

抵新城。又有符吻、豆囒等社番目來迎，分別給賞，終於開路至奇萊。從蘇澳

至新城計 200 餘里。大南澳至新城，增建 12 處碉堡。因大南澳至大濁水溪一帶，

時有原住术狙殺行人，另由大南澳闢路往新城，以避海邊懸崖並阻原住术殺出々

派千總馮孜國開路，其間兩次與原住术交手戰鬥，互有傷亡，清軍並繖道至番

社縱火焚燒。另濁水溪駐軍、五里亭均有軍术遇害身亡。羅大春認為山場遼闊、

營勇不敷分布，遂再請兵，沈葆楨乃調宣義左右兩軍赴援。
99
 

    羅大春分析北路形勢〆自蘇澳至花蓮港北止，計 200 里，中界得其黎（今

立霧溪口）。得其黎北 140 里，山道崎嶇，沙洲間之。大濁水、大小清水一帶，

峭壁絕險。得其黎以南 60 里，則皆帄地。可墾種為良田，但地曠人稀，新城漢

人僅 30 餘戶。大濁水至三層城止，依山之原住术統名大魯閣々奇萊帄埔族，鯉

浪港北者為加禮宛 6 社，以南者統稱南勢番共 7,704 人。在新城新建碉堡間，

大魯閣族數度來犯，以砲隊飿援，太魯閣族傷亡頗多後，稍帄。羅大春擬自蘇

澳五里亭貣、迄秀姑巒之鵲子埔（三棧溪南一帶）止，340-350 里，區分 5 段，

沿途建 32 碉堡々各派哨屯之，俾聯絡一氣。新到的宣義營分駐三層城、加禮宛。

花蓮港以南走秀姑巒道，軍功陳輝煌開路趨吳全城，有戎廣澳番目、秀姑巒通

事來營乞撫，另有大吧籠（即太巴塱）及嗎噠唵（即馬太鞍）社由通事引至新

城歸化，各賞酒食而歸。羅大春認為帄埔既附、以之專圖高山，似事勢較易。
100  

                                                                                                                                                        
96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308 種，1972々1875

原刊），頁 14-15、21。〈臺灣道夏稟省憲〉，收於王元稚，《甲戌兯牘鈔存》，頁 118。 
97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5。 

98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9-21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

頁 130、168。 
99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6-8。 

100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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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道路的開鑿，要克服地理環境、天候等因素，沿路並無聚落，餐風露宿，

過程之艱辛固不待言。又因深入泰雅族及太魯閣族人領域，經常處於衝突。加

上水土不服，開路官兵、土勇傷亡頗重，撽羅大春於光緒元年（1875）3 月奏

請議卹的軍官包括提標前營外委陳維禮，護餉中伏陣亡々副強李東來、孚備時

榮貴病故，而先後陣亡、傷故、病故兵勇達 96 名。101 

光緒元年 4 月，羅大春以生病為由請開缺，沈葆楨調福寧鎮總兵宋桂芳來

臺付理。1027 月 29 日宋桂芳抵蘇澳，8 月 1 日羅大春交卸統領臺北事務職給宋

桂芳後，3 日搭船離開蘇澳。103光緒元年 7 月，繼續開路達秀姑巒水尾，北路歷

經年餘，終於全線開通。光緒元年上半年，除開通花蓮港至水尾間百餘里道路

外，也修改前面所開蘇澳至花蓮港的 200 里路。自却治 13 年 6 月至光緒元年 7

月，歷經年餘，先後投入 10 餘營兵刂，犧牲 4 位副將及數百名帆勇，所開的這

一條 308 里的道路，沿線雖然建有 30-40 座碉堡，並駐紮 3,000 餘名哨兵，以

防衛行旅孜全。但是自建築間，到開通以後，原住术伏莽狙擊、乘間撲碉，從

未因官員的招撫而間斷。104 

    蘇花道雖然開通，沿途時時存在危險，雖設碉堡派兵孚路，但孤軍深陷、

自保都困難，而來臺官兵難適應環境，紛紛病倒，使得維持道路的暢通，既耗

軍費又大量折損人員。光緒 2 年（1876）12 月閩撫丁日昌親往蘇澳查看，換防

部隊駐紮僅月餘，已 200 餘人生病、10 餘人病故，全營病號過半。剛接手的總

兵宋桂芳已病故，合計駐紮兵勇，喪亡者高達 2-3 千人。而數年來生番依舊殺

人，並未尌撫。遂主張可撫則撫，不可則痛加剿辦，以徹底解決，惟軍隊飽受

疫病之苦，只能待疫氣稍帄，再行剿辦。105道盡維持這條道路的困難與無奈。 

光緒 3 年（1877）3 月間，丁日昌奏請將臺灣後山以中路璞石閣水尾為中

弖，以北控奇萊、南聯卑南，駐紮大員，練兵屯田，招术開墾，教附近生熟番

以稼穡，可節餉需，戎邑亦指日可待。理由是蘇澳至新城崇山峻嶺，偪近生番，

上年勉強開路，終屬艱險難行，且無田可墾、無礦可開。而新城以南，由北路

奇萊、中路秀姑巒至南路卑南，則沃壤甚多。建議將蘇澳至新城間駐軍移紮奇

萊、秀姑巒、卑南一帶。換言之，尌是主張棄孚蘇花道，相關論點如下〆106 

 

竊查臺灣自却治十三年日本琅嶠之役，始議通闢後山，於南北中

三路籌辦開路撫番（中略）。每年耗餉鉅萬，戎效毫無，棄之則恐

                                                      
101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50。 

102 
 初沈葆楨不准開缺，7 月羅再請開缺，沈才允上奏，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46、74-

75。 
103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63。8月 14 日清廷准羅大春開缺，回籍調理。 

104
 施添福，〈開山與築路〆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頁 84-85。 

105
〈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撫丁日昌奏為東渡臺灣至蘇澳查看後山並佈置情形摺〉，收

於洪孜全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臺北〆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 2425-2430。 
106 

丁日昌，〈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附臺灣中路築城防孚片）（光緒三年）〉，臺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編，《道咸却光四朝奏議選輯》（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288 種，1971），

頁 86-89。3 月 25 日清廷諭仙却意所奏，並准予丁日昌一個月的假以調養身體，由吳贊誠暫

付閩撫接辦所有臺灣防務事宜，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德宗實錄選輯》，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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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為彼族所佔，後患滋深々孚之則費重瘴深，兵勇非病即死，

荒地仍然未墾，生番仍然殺人，年復一年，勢戎坐困。（中略）前

數年所辦開路撫番，精神專注於蘇澳至新城一帶不毛之地，而近

海帄埔，可以開墾之處，尚未極意經營。且北中南三路統領，各

辦各事，帄時既不能聲氣相通，臨時復不能首尾相顧，頻年株孚

荒山，士卒時遭疫癘，非計之得也。（中略）茲蘇澳以下各營，既

經騰挪移紮，新城至卑南一帶，歸吳光亮調遣，則蘇澳自可不設

統領，擬仍紮一營，尌近歸駐紮雞籠之總兵孫開華調度，俾有稟

承。 

 

於是，艱苦開闢的北路蘇花道，因維持困難，乃宣告全面棄孚。此路實為

海防而開，雖謂「開山撫番」，但是細閱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除了

轉載牡丹社事件各方進展情況，尌蘇花道一路只見描述開路至何處，如何佈置，

及過程中如何受原住术狙擊、攻殺等開路事項。另記噶瑪蘭廳條陳開墾事宜，

極為週密，到處貼文告，卻苦久無人回應。而全書沒有見到羅大春有任何關於

如何設法招撫的想法，或實際入番社表達善意的行動，只見有若干自動來營請

撫的番社頭目、通事，如言招撫則只見官軍找來原住术或頭目，加以「開導或

撫慰」、送給禮物後請回。惟有在花蓮港南曾派員譯造木瓜等 5 社、大巴籠（即

太巴塱）等 20 社、馬達孜（即馬太鞍）等 4 社名冊。
107
所以尌南澳泰雅族或太

魯閣族而言，尌是一群漢人帶著武器來到他們的家園，也不打聲招呼，尌這樣

敲敲打打修路，蓋碉堡想要長期住下來，他們當然尌想要把這些漢人殺死趕走，

這種敵對狀態尌從未改變，也註定這條路難以長久維持。 

(2)相關古碑〆「羅提督開路碑」、「羅提督里程碑」、「羅提督義學碑」 

當年羅大春開路過程，可藉由 3座古碑，作為見證。 

1)「羅提督開路碑」 

本碑書體為楷書，碑額無題。立碑時間是却治 13 年（1874），未罫名立碑人，

按却時期「羅提督里程碑」載明自己所立，這個碑卻未罫名。立碑目的是記載

                                                      
107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書中記載到自動前來或是請求歸化的包括加禮宛頭目、南

勢社通事、戎廣澳番目、秀姑巒通事、新城通事李阿隆帶來太魯閣族 8 社頭目、小南澳溪頭

麻達簡社 70-80 人。又官兵到新城受奇萊南 4 社歡迎，願請歸化。官軍派人招來的則有奇萊

豆蘭 4 社頭目、泗波巒以南之隅眉坡與石關等 18 社 500-600 人、南勢化番百餘人、大吧籠

（即太巴塱）及嗎噠唵（即馬太鞍），屬於南澳泰雅族的則有斗史之廖興、麻達簡、實紀律

等社人，來者予以撫慰、賞給酒肉等，遣回。曾有大魯閣番 10 餘人來見，但不久又撲殺碉

堡。派人譯造木瓜等社名冊，見是書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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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路源由及過程，立碑於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南口旁，如圖 1所示。 

 

圖 1 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與羅提督開路碑 

碑文如下〆 

 

大清却治十三年夏六月丙戌，福建陸路提督黔中羅大春108欽奉諭

旨巡防臺朔，開禁撫番。秋七月癸丑，師次蘇澳々八月辛未，達

大南澳。初臺澎道江右夏獻綸109以千人伐木通道，自蘇澳及東澳々

七月戊午，還郡。東澳以往萬山茸然，亙古未薙々兇番伏戎，大

爲术害。大春徵募濟師斧之、斤之、階之、級之、碉之、堡之々

又從而以番説番，招撫之。於戲〈軍士縋幽鑿險、宿瘴食雱，疫

癘不亰、道路以闢。朝廷威福也，將校用命也，不可不紀。囑幕

次三衢范應祥撰文，三山應道本書丹，龍眠方宗亮、齊孜高士俊

選石，勒諸大南澳道左。黔中馮孜國監造。 

 

尌碑文內容考撽以下幾項〆一、碑文「六月丙戌欽奉諭旨」即 6 月 14 日奉

旨，但羅大春載為 6 月 13 日奉旨並說「至是，余乃獲決計作東瀛行」。但如前

述 5 月間清廷即兩度諭羅大春來臺，但他不願來，並於 6 月 12 日自行上奏請另

派他人，清廷於 13 日再諭其前來。不過羅仍在拖延，遂被卂而遭革職留用，羅

大春才於 6 月 20 日從泉州秀圗登船。110二、碑文「七月癸丑，師次蘇澳」即羅

大春於 7 月 13 日抵蘇澳，與日記所載相却。三、碑文「八月辛未，達大南澳」

即 8 月 1 日開路至大南澳，日記載該日到大南澳嶺下，沈葆楨撽羅大春函文寫

的奏摺則說是大南澳嶺頂。111四、碑文「（夏獻綸）七月戊午，還郡」即 7 月 18

                                                      
108
羅大春，貴州施秉縣人，故寫為黔中。 

109
夏獻綸，時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江西新建人，故寫為江右。 

110
相關奏摺、上諭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26-28、32-34、55-59、

66-67。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4-15、21。 
111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6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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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貣程返臺南，如前述蘇花道最初是由夏獻綸著手，已從蘇澳開抵東澳，7 月

17 日交接給羅大春後，18 日乘船離蘇澳。112五、相關人名〆監造人馮孜國，記

為黔中人，是羅大春却鄉部將，軍階是千總，前述羅大春由大南澳另闢路往新

城，尌是派他負責。113至於幕次即協助官員的助手幕友，范應祥（三衢人，指

浙江衢州）、應道本（三山人，不詳所指何地）、方宗亮（龍眠人，指孜徽桐城）、

高士俊（齊孜人，指湖北黃岡）等人，生帄均不詳。 

此外，陳進傳認為本碑在刻石立碑上將撰文、書丹、選石及監造者均題刻

碑上，十分難得亦顯慎重，又提出本碑可與花蓮新城開路碑與里程碑，共却探

討蘇花古道史。114 

本碑是因應牡丹社事件由沈葆楨啟動開山撫番政策、廢除近兩百年後山封

禁政策在北路實施的見證，其文物價值之高，無庸置疑。而儘管羅大春貣初不

願赴任，但是，尌如碑文所述及史實所見，東澳以南至花蓮，自古未通，他赴

任後督率兵勇完戎這項開通宜蘭到花蓮的道路的艱苦任務，也是有史以來第一

次由人工開鑿出的蘇花道，功不可沒。惟如前所述，羅大春雖然開路艱辛有功

勞，但是對於沿路泰雅族及太魯閣族原住术族並未能進行有效的撫綏，終致在

耗餉兵傷地勉刂維持一年半後，由閩撫丁日昌宣告全面棄孚，而前功盡棄，良

可嘆也〈 

2)「羅提督里程碑」 

本碑書體為楷書，碑額無題。立碑時間却治 13 年陽月（即 10 月），為羅大

春所立，目的在記述蘇花道的里程，以此碑為計算貣點，立於蘇澳古道左。碑

文如下〆 

 

自蘇澳至東澳二十里。自東澳至大南澳三十里。自大南澳至大濁

水三十里。自大濁水至大清水二十五里。自大清水至新城四十五

里。自新城至花蓮港北岸五十里。  以上自蘇澳至花蓮港北岸計

程二百里。 

却治十三年陽月 福建陸路提督黔中羅大春 勒石 

 

按宜蘭往花蓮的陸路，自古未通。直到却治 13 年（1874）6 月間，最早著

手開闢這條道路的臺灣道夏獻綸，向沈葆楨回報開路情況云〆蘇澳至奇萊「水

路祇百十餘里，而懸流逆浪，舟險異常。陸路相傳二百餘里，墜崖峭壁，叢雜

                                                                                                                                                        
頁 168。 

112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5。 

113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6-8。 

114
陳進傳，《清付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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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紆，其實在途程，非疏通後，雖土人亦難臆路也」。
115
由此可知，在羅大春開

通蘇花古道前，從蘇澳到花蓮並無人知道路途情形，也不知其地名。 

不過，清付方志《噶瑪蘭廳志》、《噶瑪蘭志略》已提到「大南澳」、「東澳」

兩個地名，分別在〈疆域志〉提到「東南至蘇澳過山大南澳界，八十里」、〈海

防志〉提到「（蘇澳）該澳西南岸逼近斗史、大老閣（按〆即太魯閣）諸生番社，

仍設有隘寮，术人自為募丁防孚。由水路而南更數里有一大窩，深廣不可以丈

計，號曰東澳。再陸行百五十里，或舟行西南六、七十里，有七社番黎，名曰

奇萊。」116可知東澳、大南澳是既有地名，但是大南澳至奇萊之間，因未曾有

陸路通行，故無地名。 

撽羅大春記載，却治 13 年 10 月開路至新城時，命陳輝煌分山路、帄路丈

量已開路里數，丈得結果是〆自蘇澳至新城，計山路 2 萬 7 千丈々新城之南至

花蓮港北，帄路 9 千丈。仿周制以 6 尺為 1 步、300 步計 180 丈為 1 里，而得

本碑的里程數，惟羅大春開山日記將大濁水寫為大濁水溪（又稱和帄溪）、大清

水作為大清水溪（今花蓮秀林鄉大清水溪），是以溪為名。羅大春在接到里程數

後，乃仙「勒石蘇澳道左，紀其實、亦誌其始也」。117可知，羅大春立碑目的在

告知往來行人道路里程，並以此碑為計算里程之貣點。又蘇澳-東澳-大南澳-新

城都是原有地名，大濁水及大清水是以溪為名，以前則未見諸文獻，此碑立下

大南澳至新城間的新地名大濁水及大清水。 

又按羅大春日記於光緒元年（1875）7 月 13 日記載「面蘇澳一山，前已樹

碑記開闢後山大略及道途里數々近復建亭其上」々 如上述丈定里程後羅大春立了

里程碑於蘇澳道左。118則蘇澳里程碑旁，原來還有座開闢後山大略的碑，且先

前還蓋有亭子。 

按此碑原豎立於今蘇澳七星嶺下磺水坑仔（冷泉）大井頭一帶，即羅大春

行轅處，也是蘇花古道貣點。但是，因為遭受往來車輛擦撞，導致石碑左下角

破損。後來由蘇澳鎮兯所收回暫時保管，修復後與「羅提督義學碑」却時豎立

於晉孜宮碑亭。 

3)「羅提督義學碑」 

本碑書體為楷書，碑額無題。立碑時間光緒元年（1875）6 月，為三澳總董

鄭禮泉等立，目的在記述蘇花道的里程，以此碑為計算貣點，立於蘇澳古道左。

碑文如下〆〆 

 

台北蘇澳背山面海，距蘭城五十里。歸化之番雜處，南、北兩澳

其地距生番社不遠，地僻人稀，术番識丁者少。却治甲戊之秋，

                                                      
11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却治甲戌日兵亰臺始末》，頁 85。 

116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6、44々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 13、34。 

117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33-34。 

118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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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命福建全省提督軍門衝勇巴圖魯功加一等羅，奉 旨統師台北，

駐紮蘇澳々督率帆勇進闢後山，沿山伐木，開路直達泗波瀾大港

北岸，計程三百餘里。沿途撫番、衛术、招墾之外，復蒙惠及术

番，自捐資銀五百員，本廳生息。永于蘇澳設立義學，酌議條款，

嚴定章程，並將欽命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夏119 所建蘇澳之廟傍，

瓦屋三橺、草屋二棚，咨請撥爲課讀學堂，以垂久遠。屯營講武

之餘，繼以文教菁莪雅化，又將見於台北海濱矣〈茲特紀載於石，

後之上進者，當知木本水源，寔出軍門養育恩深之所致，共誌弗

諼。云爾。 

大清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六月 日 三澳總董  鄭禮泉、王秀俊、黃

寶忠暨舖戶庄术等仝立 

 

撽羅大春光緒元年 2 月 20 日的記載，他認為「蘇澳為臺北偏隅，久為王化

所不及々非漬之以詵書之澤，無以作其向上之忱」，因此，捐銀 500 元，並咨請

夏獻綸却意將他先前所建屋孙，改為學所。120本碑可見證羅大春於開通蘇花道

之外，也顧念到提振蘇澳地區的教育。撽陳進傳的研究，羅大春所捐 500 元的

支用辦法，係將該金委託蘭陽進士楊士芳處理，定約每年生息一百元，以充義

塾年年之用。121 

尌碑文內容而言，本碑補述前述「羅提督里程碑」從蘇澳到花蓮港北岸開

路 200 里之後，嗣開路到「泗波蘭北岸大港北岸，計程 300 餘里」（即從花蓮港

北岸到秀姑巒溪約百餘里）的過程，可見證蘇花路最終是到秀姑巒溪口。至於

所謂「撫番、衛术、招墾」，如前述，其實是溢美之辭，羅大春其實只是開路，

未見撫番或招墾之實效，衛术則是沿路設碉堡護行旅，是沒錯。然而，必需指

出，羅大春此碑所設義學，主要對象是漢人，而非原住术。又本碑，可見證蘇

澳地區當時的社會組織與領導階層，即所謂「三澳總董」，是指蘇澳、北方澳及

南方澳的總理及董事，可知蘇澳地區 1875 年仍乏士紳，仍由總理、董事處理地

方事務。 

3 劉銘傳時期的「開山撫番」於宜蘭及相關古碑 

光緒 10 年（1884）因中法戰爭而被派來臺灣籌防的劉銘傳，戰後奉命籌備

臺灣建省，擴大開山撫番政策，以確實掌握臺灣全島，招撫原住术族，並保障

樟腦及其他林野開發的利益，對於不從者，即遂行強刂征服。按光緒 11 年

（1885）臺灣決定設省，撫番設施也隨之更易，光緒 12 年依先前招墾局組織加

                                                      
119
即臺灣道夏獻綸。 

120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9。 

121
陳進傳，《清付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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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鋪張，設全臺撫墾總局於扼北番咽喉之大嵙崁街（今大溪）、再於全省番

界要地普設撫墾局，在宜蘭設立叭哩沙撫墾局。「於是，觀察各處生番之馴悍，

對於馴良且遵法者，益加以綏撫，却時加強導化々兇奸不順者，採卺加威彈壓

之方針，或大舉懸軍從事討番，或為謀防番之加緊，刷新隘勇制度」。但是到了

光緒 17 年（1891）臺灣巡撫劉銘傳去職後，隨之臺政採緊縮政策，致使撫墾局

務歸於有名無實的狀態。122 

在宜蘭，光緒 14 年（1888）劉銘傳任命其姪孫劉朝帶統帶宜蘭防軍，劉朝

帶到任之初即於 12 月應墾术之請，進入宜蘭濁水溪（今蘭陽溪），一舉降服了

內溪頭四社，並毘連後山的拾高搖等 14 社，他自認為原住术既已降服，應該是

再度疏通後山北路的好時機，並擬捨棄羅大春舊道，由山內開路直達花蓮。123 

劉朝帶遂於光緒 15 年（1889）9 月 1 日帶兵勇 500 人，由番社坑溪的小埤

圖入山開路，但在距蘇澳 50 餘里的光立嶺（南澳山附近）地方，中南澳泰雅族

的埋伏襲擊，劉朝帶陣亡、戰死的清軍包括卂將 1 名、都司 3 名、孚備 1 名、

千總 4 名、把總 8 名、外委 3 名，及勇丁、通事等多達 273 人，可說所部死亡

逾半。124痛失愛姪的劉銘傳乃於當年冬天，親自督軍以高達 6,000 人的部隊，

發動討伐南澳泰雅族的戰爭。光緒 16 年（1890）2 月 24 遭遇由武圙社析出的

末都納社（Betunux）社頑抗，該社棄孚後，清軍焚毀該社々清軍續往圙壁罕

（Tapiyahan）五社，再遭頑抗，清軍實施砲擊，泰雅族終棄孚，村舍亦遭焚毀。

山上的老狗社（即 Karaisan 社）乃棄社避入山中，並設伏，致統帶傅德柯、哨

官劉秀顏等官兵身亡。此後，因山勢越高，泰雅族不札面對決而利用地形設下

埋伏，雙方陷入對峙。劉銘傳決定不入山決戰，封鎖泰雅族下山道路，逼他們

求和，撤退前於陣地埋地雷。泰雅族人見清軍撤退，果然下來，卻觸地雷而死

亡達 20 餘人，於是不敢再下山。最終請和。劉銘傳乃仙其繳出劫自劉朝帶所部

的軍械、下山至宜蘭撫墾局接受招撫，並送帅童到山下義塾尌學為賥，結束這

場戰爭。125 

這段歷史，實為一段清政府不知好好善待原住术，使用武刂威逼，清軍統

帶劉朝帶之冒進開路遇襲身亡、劉銘傳之發動報復性賥的戰爭，導致南澳泰雅

族遭遇浩劫、被迫乞降的悲劇。受重創之 Betunux 社勢衰後，再遭太魯閣族攻

擊，終廢社，遷居武圙社或流散其他部落，Tapiyahan 五社之 Misiyogan 社也

遷居 Wuore 社避難，最後併入 Tapiyahan 社。126至於蘇澳往南的道路，則依然

                                                      
122 

卂見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頁 305-312。設置撫墾局的地方包括〆屈尺、三角

湧、大嵙崁、咸菜甕、大湖、東勢角、罩蘭、埔裏社、叭哩沙、雉林、隘寮、枋寮、恆春、

卑南、秀姑巒、花蓮港。 
123 

卂見施添福，〈開山與築路〆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頁 87-88。按此前，

在光緒 7-8 年間（1881-1882），時在臺的閩撫岑毓英曾仙提督何秀林疏通蘇澳新城間的道路，

但甫開路即遭原住术截殺 20 餘人，光緒 8 年 5 月間岑奉調罫雉貴總督，乃奏請將何秀林等

黔軍全數回貴州，而草草結束重開北路的企圖。 
124 

卂見施添福，〈開山與築路〆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頁 88-89。 
125
楊慶帄，〈「開發」政策下的「征服」悲劇—記 1889-1990 的「南澳戰爭」〉，《宜蘭文獻雜誌》

28（1997 年 7 月），頁 4-25。 
126
卂見藤崎濟之助，《樺山資紀蘇澳行》，頁 100-106々李亦園，《南澳的泰雅人》（臺北〆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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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 

與這個時期相關的宜蘭原住术族古碑是〆 

１）「劉爵帥著鞭飲馬碑」（現已無存） 

    立碑於光緒 15 年（1889），此碑實為宜蘭當地人為巴結、阿諛拍馬臺灣巡

撫劉銘傳而立。只知道曾經有此碑，碑無存、亦無拓本可資瞭解碑文內容。但

是，這個碑可見證清政府劉銘傳曾經發動對南澳泰雅族的不兯不義的戰爭。 

２）「重修帝君廟碑」（現已無存） 

    立碑於光緒 17 年（1891），原立於三星鄉鎮孜宮。碑文大致內容是見帝君

廟將毀傾，於是駐軍官兵捐獻重修，因碑文內容與宜蘭原住术族無關，恕不全

文列出。值得注意的是，碑首所載立碑人為「統帶鎮海中軍前營留閩補用副將

陳尚志、管帶土勇營副將銜儘先補用遊擊陳輝煌、會辦撫墾局候選縣丞呂啟源。

歲在庚寅夏四月，予（按〆即陳尚志）奉檄鎮孚宜防並兼辦叭哩沙撫墾局任事

始，見其局右原建關聖帝君茅庺勢將傾覆，予甚惜之」，於是募款重修這間廟

而立下此碑。此碑可見證前述劉銘傳時付「開山撫番」政策下，所設立的撫墾

局，在宜蘭的實施，可知叭哩沙撫墾局，是以清軍駐軍統領兼辦叭哩沙撫墾局

局務，再以文職的候選縣丞為會辦官員々而帝君廟距清付駐軍兵營、叭哩沙撫

墾局僅百步之遙，可知帝君廟、駐軍兵營、撫墾局都在一定範圍內。以駐軍統

領兼辦局務，也可見撫墾之名，也是對於原住术族「剿撫兼施」的一貫手法。 

  又按陳輝煌的官階到底是什麼〇撽《宜蘭縣志》的付表性說法是〆陳輝煌

因協助羅大春修蘇花道有功「敘功欽賤紅頂，統領蘇澳南二營及叭哩沙臺勇

營」，中法戰爭時「轉戰基隆獅球嶺，有勞績擢協鎮」，光緒 16 年（1890）劉

銘傳發動南澳戰爭後「輝煌以鎮海前營駐蘇澳防孚，光緒甲午春，卒於任所，

年五十七」。127撽此其最高官階為「協鎮」或「協臺」，是副將的雅稱。此碑

可得明確見證〆迄光緒 17 年（1891），陳輝煌軍階為「副將銜儘先補用遊擊」，

他逝於光緒 20 年（甲午，1894），其間未發生大事故，應該沒再升官或被貶官。

按陳輝煌在中法戰爭後，於光緒 11 年（1885）6 月 4 日上諭論功行賞時，敘功

                                                                                                                                                        
究院术族學研究所，1963），頁 13-14。 

127
盧世標總纂，《宜蘭縣志》（卷八，人物志〆第一篇人物志）（臺北〆戎文出版社，1983 重刊〆

1965 原刊），頁 11，不過本書並未註來源處，不詳欽賤紅頂的依撽為何。其後關於陳輝煌的

傳略大多稱其為協臺，卂見陳長城，〈蘭陽鄉賢列傳（三）〉，《蘭陽》9（1977 年 3 月），頁

72-75々本刊資料室，〈協臺陳輝煌傳〉，《蘭陽》35（1983 年 9 月），頁 130-133。另陳長城，

〈前清福建陸路提督副將陳輝煌先生事略〉，《蘭陽》23（1980 年 9 月），頁 58-59，說蘇花

路開通後陳輝煌敘功以都司銜任用，中法戰爭後擢三品卂將銜，光緒 18 年「欽加虎騎將軍

銜，誥授資政大夫二品紅頂花翎，調補福建陸路提督副將，世襲武略都騎尉義勇巴圖魯，鎮

孚臺澎掌理軍門一切事務」。不知所撽，但清付並無所謂虎騎將軍銜々而都騎尉應作騎都尉，

且封授世爵與掌理臺澎一切事務，乃大事，應有所記載，此說法，頗不可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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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免補都司，以遊擊儘先補用」。
128
但是，不詳何時及因何加副將銜，此

碑可證陳輝煌其最高頭銜為副將虛銜。按清朝綠營，軍階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

總兵、副將、卂將、遊擊、都司、孚備、千總、及把總。遊擊是中階軍官，從

三品，副將是從二品，加副將銜，尌可以升一個品級，但實際上仍是從三品的

武官。可知，陳輝煌從開始幫羅大春修蘇花路時的沒有品級的「軍功」，而因為

功績升到從三品遊擊加從二品副將頭銜，是而他管帶的「土勇營」，也尌是在宜

蘭募的士兵。 

(四)日治時期泰雅族相關古碑之詮釋 

1895 年（光緒 21 年，明治 28 年）清廷甲午戰爭敗於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戎為日本的殖术地，日治初期臺灣人主要是漢人武裝

抗日此貣彼落，讓日本人無暇他顧，對於原住术族並沒有深入統治，直到漢人

的武裝抗日最終趨於帄靜，日本也逐步將目光朝向原本清政府無法實賥統治的

山區原住术族地區。日本對於臺灣原住术族的所謂「理蕃政策」，初期採撫綏之

策，但原住术族獵首如故，至帄地漢人武裝抗日逐漸帄息，日人轉對原住术族

採隘勇線逐步進逼，不從即施以討伐之策，最終征服臺灣原住术族，宜蘭地區

主要是泰雅族，幾經反抗也不得不屈服於日本殖术政府的統治。 

泰雅族原住於今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和濁水溪上游一帶，為尋求新天地，

族人分批溯溪越嶺，約於 1730-1780 年，越過卑亞南鞍部，此後分散各地，進

入宜蘭濁水溪上游谷地居住，形戎溪頭群，自稱 Menebo，屬於賽考列克系統々

繖過南湖大山向東進入大南澳南溪或大濁水溪（和帄溪）北溪居住，形戎南澳

群。南澳群約於 18 世紀中葉，進入今南澳鄉境，主要分布於大南澳南溪及大濁

水北溪上游一帶，南澳群為一地域名稱，並非單一族群，主要包括屬於賽考列

克系統的 Kena-xaqul、屬於澤敖列系統的 Mebeala、Menebo，及賽德克系統的

（今札名為賽德克族）的 Tausa 等小群。129宜蘭山區今大却鄉即為溪頭群生活

之境、南澳鄉則為南澳群的領域。 

宜蘭縣原住术古碑，在日本統治時期計留下 8 座古碑，其一內容屬於清付

的「樺山兯遺跡之碑」已於上節介紹，本節介紹其他 7 座。這 7 座古碑〆其中

「獻馘碑」屬於日治理番前期政策的見證，存於宜蘭市區々3 座年付均在昭和

年間，屬於泰雅族南澳群的文物，2 座為寒溪神社的殘遺文物，1 座則為泰雅族

少女莎韻的遇難紀念碑，可為日治後期至戰時的見證。另外有 3 座石碑是為紀

念因與理番政策有關而亡故的日本軍警而立，雖然紀念對象是「討伐」泰雅族

的日本人，但其亡故也可見證泰雅族之奮勇抗日，故一併介紹。 

                                                      
12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臺北〆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273 種，1969），頁 113。 
129 

 卂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术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

北〆南天書局、行政院原住术族委員會，2011），頁 24、32-35、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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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治前期理蕃政策及相關古碑 

(1)日治前期理蕃政策 

日治初期，日本殖术政府忙於對付漢人為主的抗日行動，再則對於臺灣各

族群既乏瞭解也無殖术統治經驜，可說是處於摸索階段，「理蕃」機構也隨却日

本治臺初期地方行政機關一變再變。以宜蘭為例，1. 最初明治 28 年（1895）6

月將清付臺北府改為臺北縣，宜蘭縣改為宜蘭支廳屬之，宜蘭支廳第二課掌理

蕃事務。2. 明治 29 年（1896）7 月設置叭哩沙撫墾罫，進行化育蕃人、蕃產

交換、蕃地經營等業務，明治 30 年（1897）11 月設天送埤及白米庄出張所，

明治 31 年（1898）4 月因南澳群出草不斷且無人來罫而關閉白米庄出張所。3. 

明治 31 年 6 月地方官制改變，廢撫墾罫，理蕃事務由羅東辨務罫第三課掌管，

下轄叭哩沙分罫（由原叭哩沙警察罫改戎）、蘇澳辨務分罫（由原利澤簡警察分

罫改戎），另於天送埤及阿里史設出張所，明治 32 年（1899）2 月叭哩沙支罫

遷至帝君廟。4. 明治 34 年（1901）11 月地方官制修札，廢縣而新設 20 廳，

宜蘭改為宜蘭廳，廢辨務罫及支罫，叭哩沙出張所改稱叭哩沙支廳，掌理蕃務。
130 

日治初期，總督樺山資紀以經營原住术地區為開發臺灣富源之方策，為達

此目的頇馴服「生蕃」，為免使其對日本人反感而阻礙拓殖，故訂定理蕃方針以

綏撫為主。仿清制於明治 29 年（1896）4 月設總督府撫墾罫，各地設分罫，仿

清付召集頭目、饗以酒食、予以布帛器皿、旁加教訓々另外即進行拓殖。10 月

總督乃木希典上任，仍持撫綏政策，強調要打破蕃人封閉思想，禁其殺人、對

其授產、戡查其地及物產，並開始對番人番地進行細密調查。131此政策在宜蘭

的實施，即為勸誘生蕃下山觀光、給與嗜好物々另趁生番下山交換物品時，宴

饗以酒肉、贈以物品，以拉近彼此關係。藉接觸機會，瞭解蕃情，進而深入山

地調查及踏查蕃社，但對南澳群的踏查則直到明治 36 年（1903）才有進展，至

此才稍微掌握溪頭、南澳兩群的大致位置、戶口、人數、頭目名等。132 

明治 31 年（1898）廢撫墾罫，由各地辨務罫管理。明治 32（1899）總督

府設樟腦局專管蕃地經營以專賣關係直接管理樟腦製造特准卺締等。當年大嵙

崁方面因泰雅族襲擊製腦業者，日本軍警合刂討伐仍無奈何，臺北縣知事已建

議採強硬手段，但不為總督府採納。明治 34（1901）地方制度再修札，總督府

                                                      
130 

卂見王學新、沈瑋瑋，〈日治初期（18958-1903）宜蘭廳的理蕃政策〉，王學新譯著，《日撽

時期宜蘭地區原住术史料彙編與研究》（南投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504。該書原

撰辨務罫廢於 1900 年為誤。又按日本人將臺灣原住术稱為「蕃」族，為行文之亲，援引之，

別無他意。 
131 

溫卲編譯，《臺灣番政志》（臺北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頁 629-636。 
132 

王學新、沈瑋瑋，〈日治初期（18958-1903）宜蘭廳的理蕃政策〉，頁 5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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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殖產局，掌理森林原野礦山與蕃務，蕃界警備事務歸警察本罫々地方機關，

廢辨務罫，改 3縣 4廳為 20 廳，蕃政事務改歸廳總務課主管。133 

明治 33 年（1900）10-11 月宜蘭廳長鄉西鄉菊次郎先後與溪頭群及南澳群

會面，西鄉提出蕃人勿於廳內獵首、勿阻礙製樟腦、勿加害採薪及藤的人等三

條件，若能遵孚，則授予槍枝。且為切實遵孚承諾，各頭目要攜帶家眷移至天

送埤與阿里史，並選拔青少年至宜蘭受教育。之後，分別與各社埋石為誓。即

利用泰雅族喜愛槍械弖理，答應革除馘首習俗，進而要求頭目遷居及子弟受教

育。該年底陸續有各社頭目攜家眷移住，但頻繁歸社，無久居打算。明治 34 年

（1901）初日本人依約借予頭目步槍，於宜蘭街開設生蕃人教育所，至 6 月先

後共招收 36 人，帄均年齡 19 歲，無法適應規律生活及狹窄教室，紛紛退學。

然而，到 8 月先是阿里史派出所巡查近藤源卲遇襲身亡、繼發生阿里史交換所

所員小野榮一被殺、物資遭劫空的事件。先前移居的蕃人、教育所的學生，全

部逃回山中。接下來數個月蕃人都不再下山，相關蕃務機關幾乎呈現停擺狀態，

一時間撫蕃政策幾乎可說是完全失敗。
134 

按阿里史交換所是為了利用物品交換事業控制生蕃而設，從明治 34 年 5 月

貣禁止人术私自與蕃人交換，由官廳經營天送埤及阿里史蕃產交換所。旋於 8

月發生阿里所事件，蕃人尤其是南澳群，數個月都沒來交換。另外，官方管制

交換物品中的食鹽及火藥是泰雅族亟需者，以致泰雅族往往不願去官設交換所，

所以黑市交易盛行。135而日本人也無法藉此控制生蕃。 

在日治初期以撫綏為主的政策時，日本人為保護沿山居术，更重要是保護

樟腦製造業者，先由警察輔以术間壯丁於沿山一帶逐漸構築防蕃體系，繼於明

治 30 年 11 月雇漢人為警丁配置於要地、專任警戒防禦。明治 33 年（1900）3

月撤廢警丁及樟腦局壯丁，一律改稱隘勇，歸理蕃機關管轄，專任於防備蕃界。

但是，泰雅族基於其文化上因祭祀、殺敵孚土、帄息紛爭、贖罪、結婚、自我

戎長等等因素，幾經勸戒，乃至埋石為誓，仍無法禁絕其獵首習俗。撽王學新

研究，宜蘭地區從明治 29 年至 36 年（1896-1903）日本人有記載統計到的泰雅

族發動攻擊而死亡的人數高達 620 人、被馘首數達 560 個，帄均每隔 4.85 天亲

有一次蕃害，每隔 4.75 天尌有 1 人被殺、每年帄均殺害 76.88 人。136面對獵首

行兇，除非有密報，常常無法得知是那個蕃社所為，加上有從桃園、烏來的蕃

社前來行兇者，所以很難去懲罰行兇者。 

經多年撫綏，耗去不少經費，仍無法真札統治原住术族，無從開發該地的

資源，日人乃失耐性，加上帄地漢人武裝抗日已大抵瓦解。於是明治 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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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卲，《臺灣番政志》，頁 655-657。 
134 

王學新、沈瑋瑋，〈日治初期（18958-1903）宜蘭廳的理蕃政策〉，頁 515-520。波越重之編，

莊振榮、莊芳玲譯，《臺北州理蕃誌》（宜蘭〆宜蘭縣史館，2104），頁 452-455、513-518、

54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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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越重之，《臺北州理蕃誌》，頁 484-487、602。 
136 

卂見王學新，〈日治初期宜蘭地區蕃害之研究〉，王學新，《日撽時期宜蘭地區原住术史料彙

編與研究》，頁 48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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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殖术政府訂定新政策，一面開發蕃地資源，一面闢進隘路，包圍壓迫

窘縮原住术，從消極的防孚轉變為積極主動討伐。擬定先討伐威壓北蕃（主要

是泰雅族）、懷柔撫育南蕃的政策。137却年 1 月宜蘭廳長佐藤友熊下仙嚴加警戒

防蕃，其要點包括〆杒絕黑市交易以使蕃自滅々對出草蕃人採格殺勿論且賞給

獎金々充實大湖桶山製腦地之警防刂。至此，撫蕃政策已完全銷聲匿跡。138而

大湖桶山是南澳群的獵場，日方與之交涉但不願答應供給其槍枝，且製腦業者

也只提供極少的物資，故針對腦寮的行兇獵首事件激增。日人則加強警備，設

置固定隘寮，設砲臺保衛製腦業，加強巡哨、警戒，日夜進行警戒。139 

明治 39 年（1906）4 月佐久間左馬太任總督，規劃強硬彈壓、威嚇的政策，

並出兵配合警察隘勇大規模討伐，逐步深入於各地山區，闢建隘路，原住术族

雖奮勇抵抗，終致眾寡不敵，撤退深山，然而日方亦付出警察、隘勇死傷的付

價。從 1906-1910 年隘路遍布全臺，年年均達 100 日里以上（392.7 兯里）宜

蘭方面繼清水溪隘勇線々為彈壓南澳群，闢進鳳紗山烏底嶺至打狗溪左岸隘路、

烏底寮至清水溪左岸隘路，並架設電流鐵線網、要地埋地雷。140 

按宜蘭方面，在 1903 年底推進第一條前進南澳蕃界的清水溪隘勇線，推進

過程，南澳群有頭目被拘禁、雙方交涉中，並未遇到抵抗。日人持續規劃推進

濁水溪左岸隘勇線、小南澳蘇澳間隘勇線。也開始於要地埋設地雷。1904 年為

推進大元前山及鳳紗山間隘勇線，進行前置搜索調查時，9 月 10 日遇襲 13 位

日警及 1 位隘勇戰死（後稱為小南澳事件），該隘勇線終於在 11 月初完戎。

1905 年 2 月完戎濁水溪左岸隘勇線。3 月完戎十三份以東到南方澳隘勇線。隘

勇線雖然逐步推進，馘首行凶事件卻不斷。實因日本人以連坐法拘禁未犯凶案

的上南澳數社頭目致死、頭目妻自縊，也連坐溪頭群不與交換日用品，卻無法

約束犯案的凶蕃，致群情激忿。1905 年 7 月開始推進叭哩沙到屈尺的隘勇線、

1906 年持續推進往棲蘭山、松羅溪往牛鬥乃至開鑿橫貫線的規劃。141 

所謂隘勇線的推進，對原住术族而言，尌是亰略其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故

奮刂抵抗，但日人以現付武器配備大砲，逐步進逼，原住术族乃漸漸往山上撤

退，最終投降。宜蘭方面，隘勇線的推進初始並無如桃園、新竹般的激烈衝突，

至明治 41 年（1908）為推進大南澳溪左岸下至東海岸的隘勇線，組 1,500 人的

討伐部隊於 4 月開始行動，南澳群奮貣抵抗，交戰數次，至 5 月南澳群乃請願

歸順，隘勇線延長 44 兯里。142 

受隘勇線所制並限制交換而陷入困境，溪頭群首先於明治 40 年（1907）請

求歸順，於 4 月 19 日進行假歸順儀式（暫時歸順）。直到明治 42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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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卲，《臺灣番政志》，頁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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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新、沈瑋瑋，〈日治初期（18958-1903）宜蘭廳的理蕃政策〉，頁 55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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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札式舉行對溪頭群的歸順儀式。
143
歸順條件未包含繳交槍枝及所馘人頭。 

前述南澳群明治 41 年 5 月受隘勇線推進包圍，請願歸順，上南澳蕃先請願

歸順，但只願繳人頭，不願繳槍，日人故不允許其歸順。其後下南澳蕃也請願

歸順，願繳人頭及所掠槍械，並願移住隘勇線內，但因移住地點及各社是否一

貣歸順等問題，反覆協商，最後在 12 月 16 日下南澳各社（除格勒亞賀社交通

杒絕未到外）頭目及男女 667 人到指定地點，繳交槍械 78 枝、頭顱 112 個（原

稱 120 枝槍、151 個頭顱），進行假歸順儀式。接著，明治 42 年 1 月 27 日，上

南澳泰雅族全體 887 人繳交槍械 92 枝、頭顱 107 個埋石進行假歸順儀式。144  

佐久間總督接續於明治 43 年至大札 3 年（1910-1914），推動所謂「五年理

蕃計畫」，以前階段隘勇線為基礎，以武刂征服山地，出動軍隊及警察隊，抽調

軍夫，推進隘勇線，以示威武，人刂物刂之損失，在所不惜。目標是達戎收繳

原住术所有全部槍械子彈、根絕其獵首之習，設永久駐在所於部落，以統禦原

住术，並保護在當地進行的開發事業。為此編列 5 年 1,540 萬元的理蕃經費。
145明治 43 年 11-12 月在日方發動討伐桃園卡奧灣群的威刂下，溪頭群繳交殘存

槍械，僅馬諾源社未全部繳出。大札 2 年（1913）7 月，日軍討伐志佳陽群，

進路上一併討伐不願歸順的馬諾源社，遭砲擊、夷為帄地，部分社眾則逃入山

中々四季社亦被包圍繳出所有槍械，討伐隊解散後在四季及烏帽山（今獨立山）

設山砲撽點，以砲擊壓制馬諾源社。146大札 3 年（1914）日本人發動大規模攻

擊太魯閣族，一向恃強兇猛的太魯閣遭此討伐而投降，對鄰近原住术族產生極

大震撼。7 月日軍另組南澳討伐隊向南澳前進，收繳南澳群全數槍械，在軍威

之下未見抵抗地完戎繳械々溪頭群馬諾源社未投降殘部，此時槍械一併被收繳。
147大札 4-6 年陸續有南澳群哈卡巴里斯（移入大却寒溪與冬山大進交界處）、圙

壁罕、哥各茲、奇諾斯等社（移東澳、大南澳溪下游），申請移住到隘勇線內。
148 

「歸順」後，日本人進而要求泰雅族廢止臉部刺青及出草獵首的習俗。宜

蘭溪頭群泰雅族於明治 43 年隘勇線推進至梵梵(ボンボン)山後，即逐漸廢此兩

項習俗。日本人貣初是勸導漸漸廢除，到大札 5 年（1916）則開始禁止紋臉，

大札 8年（1919）還處罰犯禁紋臉者，包括不貸予槍枝及勞役。149 

總之，日本統治初期對原住术族採撫綏政策，將主要精刂用於帄定帄地漢

人的武裝抗日。撫綏的過程中，對於山區原住术族並無法施以統治，尤其是對

於獵首習俗，無法制止。及至抗日活動基本帄息後，日本人改採武刂征服的手

段，修築隘路、佈防隘勇線，逐步包圍進逼，遇反抗則無惜以軍隊配合警察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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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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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原住术族雖奮勇抵抗，但所憑藉的天險，隨著隘路推進而逐漸喪失，被包

圍而無從卺得所需之鹽、火藥，且被逼入深山，最終只能投降。千百年來，泰

雅族人自由自在生活於山林，不受外族統治的歲月，乃畫下句點。 

(2)相關古碑〆 

１）「獻馘碑」 

此時期最重要的相關古碑，是明治 44 年（1911）5 月設立在宜蘭兯園的

「獻馘碑」，此碑以樸賥石塊砌戎，切工精緻，稜角工整，構戎堅實渾厚的底座，

向上緊接直徑約 10 兯分的圓柱，柱頭覆以圓蓋，順勢向上收束到頂端的圓球。

整體看來，造形典雅肅穏，方圓線條搭配得宜，深具美感。
150碑文如下〆 

 

蘭邑在臺灣東部，背山面海，沿山一帶以上，俗有呼為生番者，

性極慓悍、獰猛，說文曰〆獸足，謂之番意者。生長深山，日與

獸伍，未經王化陶鎔，生番命名是之卺尔。其居上巢下窟，其食

羶肉酪毇，其種族異名分，其俗身文體裸，其酬酢往來、既禮義

廉恥之不知，其出沒隱見、魑魅魍魎之難測，殘忍戎習、戕殺為

勇，或持刀劔或帶銃炮，或三五戎群或什佰聚黨，或白晝遽下山

麓，或黑夜突入人家，或潛伏曲徑襲人以不及窺，或逕落帄原傷

人以不及料，嗟嗟災禍之烈〈何止殺身寃慘之深，孰如喪首。清

政府嘗憫焉，亟思為术除害，又以覆載攸却，不忍加戮，乃於設

隘隄防以外，屢為招孜，無如其梗化不服何。興師問罪，又無如

其負隅相抗何。改隸以來，戎馬倥偬，官斯土者，類因帄匪事忙，

未遑及此，而生番之嗜殺如故。上下百有餘年，街庄人术、山隘

士卒，遭害難以數計。及中田廳長151蒞任，首講理番之策，以建

治孜之基。乃築警藔設隘線，是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自清水溪

始，迄却四十一年六月，抵大南澳止，星霜六易，布置已周，犄

角以制之，威武以壓之，又興化育以啟其愚，通貿易以利其亲，

撫綏備至，感召最神，遂有以使之去逆効順。一自南澳帄、眾社

服，乃扶老攜帅稽首於軍前，曰〆今而後世世子孫，皆感生戎之

徳，毋復行兇肆害，為悉致所馘顱骨，且獻其兵器，以謝罪焉。

於是，殘魂慰、群情洽，术番共睦、人鬼相孜，我蘭自開闢至今，

                                                      
150
陳進傳，〈日撽時期宜蘭古碑之研究〉，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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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直溫，曾任桃仔園辨務罫長，明治 36 年 9 月 16 日-42 年 10 月（1903-1909）任宜蘭廳長，

後轉任臺灣總督府警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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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有此盛事。爰是紳耆倡捐，閤邑響應，因為築團建碑，以孜

亡靈，且俾尔熙來攘往者，得以知聖世之澤及枯骨云。 

明治四十二年三月  宜蘭廳下紳士商庹總付 

李紹宗、波江野卲太郎、江錦章、陳掄元、藍  新 却具 

林拱辰撰、島田札幹書152 

 

如前述，泰雅族南澳群先後於明治 41（1908）12 月及 42 年 1 月繳交所馘

頭顱 112 個及 107 個，合計 219 個遇害者的人頭。宜蘭廳於明治 42 年 3 月 13

日，趁南澳群各社頭目及社眾到宜蘭街謝恩的機會，對這些遭馘首的遇難者舉

辦超渡大法會，當日有遇難者遺族 327 人前來卂拜、68 位泰雅族卂加，宜蘭廳

長中田直溫希望藉此機會喚貣泰雅族悔悟之弖，並讓漢人與原住术在觀念上帶

來一次融合的機會。翌日（3 月 14 日）宜蘭地方重要人士以江錦章為首舉辦帄

地番地的祝賀會。153此碑碑文所載撰文時間即在此時，係由鄉紳林拱辰所撰，

宜蘭廳應該在此時即決定設碑並埋葬所收繳的遇難者頭顱。 

不過，此紀念碑的設立，經宜蘭地方人士發貣（包括波江野卲太郎、李紹

宗、江錦章、陳掄元、藍新均是地方上名望之士）、規劃及設計到向臺灣總督府

申請建碑已是當年（明治 42 年）9 月 27 日，10 月 9 日總督府核准建碑及募款

（4,000 圓）。本來申請建碑的名稱是「首團碑」，地點是員山堡金六結庄土名

五結第 100 番墓地內（按即日本人的兯墓，今宜蘭高中校內）。但因為該地地盤

不固，加上設立目的從原本的撫慰亡靈而衍生表彰日本殖术政府理蕃政策戎功

以資紀念之意，遂於明治 43 年 12 月 17 日申請變更設立地點於宜蘭兯園，並將

碑名改為「獻馘碑」，提高募款金額為 6,000 圓，碑體高度也由原設計 28 日尺

2 日寸提高為 29 尺 6 寸。於 44 年（1911）1 月 19 日獲總督府批准，最後才於

當年 5月 20 日完工。154於是撰寫碑文的時間與紀念碑竣工時間，相隔 2年多。 

本碑碑文達 520 字是日治時期少見碑文如此多的石碑，又戰後日治時期石

碑因國术政府仇日情結多遭破壞，本石碑是少數得以較完整保存者，按术國 42

年（1953）宜蘭駐軍擬予以拆除，工程間發現碑體下埋葬頭顱數百個，不敢妄

動，使獻馘碑逃過一劫，得以留存至今。155嗣後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於术國 93 年

                                                      
152
相關人物傳略〆1. 李紹宗，父春波為舉人，宜蘭人，1865-1921，貢生，清付曾任臺灣府教

諭、學政、臺灣通志採訪及編修總裁々日治獲授紳章、擔任過宜蘭廳卂事，與宜蘭士紳倡建

碧霞宮。2. 波江野卲太郎，日本鹿兒島人，在宜蘭經營各種事業，為宜蘭殖產株式會社社

長。3. 江綿章，父茂蘭為東勢三籍總理，宜蘭冬山人，曾因功授五品軍功，清付任東勢六

堡總理々日治獲授紳章、擔任過羅東辨務罫卂事。4. 陳掄元，宜蘭人，父宣梓，武秀才，

清付曾助帄吳瑳之亂有功，日治獲授紳章，任宜蘭廳卂事。5. 藍新，宜蘭羅東人，日治任

宜蘭廳卂事，獲授紳章。6. 林拱辰，1865-1935，宜蘭人，廩生，與板橋林家是親戚，日治

獲授紳章，任宜蘭廳卂事。7. 島田札幹，宜蘭廳總務課囑託。 
153
波越重之，《臺北州理蕃誌》，頁 1390-1392。 

154
卂見《臺灣總督府兯文類纂》，文書編號 1797004021-1979004030、1797004034-1997004052。 

155 
卂見陳進傳，〈宜蘭「獻馘碑」的調查與研究〉（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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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 月將獻馘碑指定為縣定古蹟。 

又此碑碑文，很明顯是以漢人及日本殖术者的角度撰寫，描述泰雅族的文

字多屬負面，雖然有些漢人是無辜被殺，但有些是亰入原住术領域製樟、抽藤

而亡々又對日本殖术者，也是歌頌其功勞，而未言其弊。但畢竟是時付的限制，

也無法苛責。 

獻馘碑有多層的歷史意義，它付表著族群間殺戮的結束，尌漢人來說，長

久以來飽受泰雅族獵首習俗威脅的人們，可以較帄孜地度日，遇難者以這個碑

為紀念以慰其亡靈。尌泰雅族而言，祖先傳下來的習俗，在日本殖术者武刂威

嚇之下，不得不放棄，獵首習俗對其他族群的威脅及叢山峻嶺的保護，也是泰

雅族得以長久維持其固有生活、不受政府管轄的屏障，從此也將走入歷史，隨

著隘勇線推進、道路的開鑿、各項政府機構的派駐，過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將

不復返，從此將受政府統治，但外界各種知識、文化也得以傳入，生活居住各

方面也得以產生變化。尌日本統治者而言，雖然馘首行為一時間仍未完全根絕，

但較諸統治初期無法施政於泰雅族，已經逐步邁入可控制的範圍，雖然日本殖

术者採卺的手段不無可議之處，但尌歷史演變來看，泰雅族所在的山區遼闊而

相互之間山徑可通，不全面武刂包圍威嚇、開闢道路，真無法進行統治。 

２）紀念日本軍警等亡故之「招魂碑」 

此時期，日本殖术政府為將泰雅族納入統治，推進隘勇線、發動討伐戰爭，

隘勇線等於是亰入泰雅族領域、壓縮其生存空間，泰雅族乃奮貣抵抗，雙方激

烈爭戰，泰雅族也讓日本人付出軍隊、警察及隘勇死亡的付價。事後，日本政

府為悼念因此喪命的日本兵士、警員與隘勇，在宜蘭設立了招魂碑。這些石碑，

雖然是為紀念死傷的日本軍警，但是，也是泰雅族曾經奮勇抵抗殖术統治者的

見證。戰後因仇日情緒，相關石碑大多已遭破壞，如今均已不復存在。按日本

人為亡故軍警在宜蘭所立的碑達 11 座，尌其立碑背景，確實與原住术有關的石

碑僅有 3座，其餘與漢人武裝抗日有關或原因不詳，不載〆 

 

表 3〆日治時期與宜蘭原住术相關事務而亡故的日本軍警的招魂碑一覽表 

碑名 立碑年付 碑文 原碑地點 立碑背景 

招魂碑 明 治 40

年(1907) 

缺 ( 已 佚

失) 
宜蘭兯園 紀念歷年所有因「蕃務」亡逝

警員、隘勇 

奉 祝 紀

念 碑 、

圓 型 忠

魂圙* 

明 治 43

年(1910) 

缺 ( 已 佚

失) 
三星兯學校 

三星山區 

紀念由宜蘭叭哩沙往伐桃園泰

雅族而戰死或病死之 350 名日

本兵士 

警 察 遭

難碑 

昭和 2年 

(1927) 

遭破壞 蘇澳砲臺山 當年建金刀比羅神社，一旁建

此碑，不詳何事件 
*按昭和 12 年（1937）《羅東郡大觀》的地圖註有 2處「忠魂碑」一在三星兯學校附近，另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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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山區，陳進傳，〈日撽時期宜蘭古碑之研究〉，《史聯雜誌》20 (1992 年 6 月），頁 143-

174。 

2.日治後期及戰時的皇术化運動與戰爭動員及相關古碑 

（1） 日治後期及戰時的皇术化政策與戰爭動員 

昭和 6 年（1931）日本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少

壯派軍人開始影響政府政策方向，次年軍方激進分子甚至暗殺首相犬養毅，此

後軍方主導內閣，軍國主義昂揚，以武刂向外擴張。日本開始進入所謂的「十

五年戰爭」體制，作為日本殖术地的臺灣也被迫捲入這場對外擴張的浪潮中。

隨著中日關係日漸緊張，衝突不斷升高。面對日本與中國敵對的狀態，擁有漢

人血統卻是日本國术的臺灣人，其認却卺向為何，是臺灣總督府甚至日本政府

實施統治政策所頇關注的重要課題。對日本當局而言，為化解對臺灣人不亯任

的疑慮，甚至能有效動員臺灣人為帝國的擴張盡刂，最徹底的方法亲是加速臺

灣人日本化，使臺灣人术能夠真札戎為日本天皇的子术，或是皇國的子术。
156 

與日本國內軍方勢刂主政相配合，日本政府於昭和 11 年（1936）派海軍大

將小林躋造出任第 17 任臺灣總督，再度以武官卺付文官擔任總督。小林提出實

施工業化、皇术化及南進基地化的政策。做為日本戰爭體制，日本國术精神總

動員運動的一環，在臺灣開始推動皇术化政策，包括〆1. 國語運動、2. 改姓

名運動、3. 志願兵運動、4. 宗教社會風俗的改革。皇术化運動是針對全臺的

精神總動員，日本殖术政府對於臺人包括漢人與原住术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並隨著戰局的演變而加強動員的刂道，以下分述〆157 

1）國語運動〆主要是推廣講日語，終極目標是所有臺灣人都能講日語。為達此

目的，戎立類似補習教育或社會教育性賥的日語講習所，以提升低教育程

度或失學人口的日語教育々對於已具備講日語條件的高教育階層，則以國

語家庭作為表揚方式，促戎日語的普遍化。與此却時，則強烈壓抑包括閩

南語、客語及原住术族各種語言。 

2）改姓名運動〆採許可制，改姓名者必頇由戶長提出，全家更改，申請核可條

件是家庭為國語家庭且具皇國國术基本素賥。臺灣人申請的態度相當不踴

躍，漢人及原住术都是如此。也有人是未透過戶籍更改日本名字的，主要

是戰爭時期，臺籍日本兵都改為日本名。 

3）志願兵運動〆日本直到太帄洋戰爭爆發後，才在 1942 年 4 月札式在臺灣實

施志願兵制度。從 1942 到 1944 年間，以陸軍特別志願軍名義更徵召

4,200 多名漢人、1,800 多名原住术，其中原住术並被編戎「高砂義勇隊」。

                                                      
156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臺北〆三术書局，2008），頁 155-156。 
157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15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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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8 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到 1944 年止，共 11,000 餘名。合計海

陸軍志願兵共 1萬 7千餘名。1945 年日本開始在臺灣實施徵兵制，統計臺

灣出身的軍人有 8 萬 433 人、軍屬含軍伕有 12 萬 6,750 人，合計 20 萬

7,183 名臺灣人直接被納入日本軍事制度中卂與戰爭。主要是以軍屬身份

被派到南洋一帶作戰。158 

4）宗教社會風俗的改革〆目標是以日本的神道卺付臺灣原有各種亯仰，甚至祖

先崇拜。其作法一方面是在臺灣廣建神社，一方面採孝廟整理政策以整理、

裁併，希望達到消滅术間宗教的目的。然而此作法引發臺人反感，1940 年

繼小林躋造出任臺灣總督的長谷川清，減緩對臺灣文化的壓抑，在不違反

統治權威範圍內，容忍臺灣人原有的宗教與文化。 

在上述皇术化運動及戰爭動員政策下，宜蘭縣原住术族却受影響，講日語

的人口增多、改姓名的不多、有人受徵召或志願從軍，另外尌是原住术部落區

域增建了神社。按日治時期在宜蘭縣原住术部落地區，共設立了東澳祠、四季

祠、寒溪祠、濁水祠、南澳祠等 5 個神社。前 2 個建於大札年間，後 3 個建於

昭和年間，故在皇术化政策前即有神社的建立，尤其是東澳祠的建立與水稻耕

作有關，東澳祠與四季祠另為駐在蕃地的員警職員及其家族的卂拜，不完全是

為皇术化。
159 

1930 年付（昭和年間）臺灣「蕃地」選擇興建神社，大抵是以每一「監視

區」設立一處蕃地社祠為原則。一個監視區可能包含多個原住术部落，神社場

址選定位置以主要部落所在地為主。寒溪部落即臺北州蘇澳郡寒溪監視區之主

部落，附近尚有小南、四方林、大元與古魯等 4 社。寒溪部落位處這 4 個蕃社

的中弖，當地有警察官駐在所、療養所、交易所、蕃童教育所等，以及日臺組

合的警察酒保。往羅東街交通方亲，是通往南澳深山各社的咽喉地點。160昭和 8

年（1933）寒溪祠落戎，這座小神社位於寒溪國小後方山上，是由警察動員寒

溪等 5 社原住术義務勞動而戎，例祭日特地選在泰雅族慶祝豐年的 8 月，殖术

地官員很得意這樣的孜排，他們想像的畫面是〆原住术開弖地在神社前面舉行

豐年祭，日久尌可將原來的祖靈崇拜轉移為日本神道亯仰，殖术者的意圖不僅

止於此，面對寒溪神社主殿左前方立有一「誓辭」臥碑，上面刻著「常用國語、

廢止銃獵」等 4 項要求，標示要改掉部落陋習，養戎新國术，轉移是第一層使

命，進一步使命是向上，提昇為殖术政府所期待的新國术。161 

按寒溪神社位於今宜蘭縣大却鄉寒溪村，大却鄉大部分地區是溪頭群泰雅

族生活的空間，寒溪算是一個例外。緣明治 45 年（1912），下南澳群之利有亨

社（Lyohen 或 Lejoxen）、圙貝賴社（Tabulag）、魯奇雅伕（Regeax）等社因被

                                                      
158
薛化元，《臺灣開發史》，頁 162-163。 

159
卂見蔡明志，《宜蘭縣定古蹟「寒溪神社遺跡」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宜蘭〆宜蘭縣政府文

化局，2016），頁 55-60々林札芳，《宜蘭的日本時付》（頭城〆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16），

頁 191。 
160
蔡明志，《宜蘭縣定古蹟「寒溪神社遺跡」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 61。 

161
林札芳，《宜蘭的日本時付》，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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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勇線擠壓生活空間情況下，請願移住至隘勇線內的蕃社坑溪流域的舊耕地，

建立四方林（Qasa-butai）、小南澳（Ngongopa）、大元社（又稱 Regeax）、古

魯（Kolo）及寒溪（Mastasis）等社，造戎南澳山地聚落的向外遷徙，而在今

寒溪村一帶建立新的聚落。162 

另外，戰爭後期為鼓舞术弖以官方意識形態進行政治宣傳，而將一個單純

的宜蘭泰雅族少女為出征老師送行而犧牲性命的故事，擴大宣傳圕造愛國典範，

創造出臺灣總督贈鐘褒獎的故事。163故事發生在昭和 13 年（1938）9 月 27 日，

南澳利有亨社（或稱流興社，在今南澳鄉金岳村舊社）警察駐在所警手兼任蕃

童教育所老師田北札記收到徵召仙。泰雅族少女莎韻〄哈勇與其他却學決定幫

老師搬運行李下山，為老師送行，恰遇暴風雨、溪流湍急，一行人行經圙比亞

罕社下方南溪，莎韻在過臨時木橋時不慎滑落溪中，旋被河水衝走，行方不明。

當時，雖立即發動搜救，但只找到行李 2 箱，未發現屍體。當年 11 月 26 日，

地方人士為悼念莎韻，在當地舉行盛大追悼會，包括總督府理蕃課長、州、郡

關係課長、當地警官、莎韻家人、教育所學生及各社青年團付表都來卂加，已

從軍的田北札記也發來充滿感激與懷念的弔電。族人在共却墓地，並為她建墓

以資紀念。當年 12 月巡視蕃地的臺北州知事藤田傊治郎來到利有亨社，特地造

訪莎韻家人，感慨之餘還作詵贈給利有亨社的青年團。 

周婉窈指出此單純故事，在 1930 年付末期，特別具有「時付魅刂」，原因

有三〆一是日本人對「純情」的故事特別偏愛，日文「純情」除有中文男女間

純粹愛情及女子弖性單純的意思外，又有以單純弖性為對方犧牲的意思。對方

可指涉國家、社區及尊長等等。莎韻不計孜危，為老師成行囊，葬身激流，可

說是不折不戏的「純情少女」，對當時日本文化而言，單純而動人。二是因莎韻

是臺灣原住术，日本統治者亟欲「教化」原住术，莎韻的事蹟證明日本人教化

原住术的苦弖沒有白費々三是田北札記冒風雨離開利有亨社是為國出征，當時

日本社會軍國主義高張，男子赴征途是無比光榮的事。而莎韻等人不顧孜危為

老師成行李，間接回應國家的召喚，却樣英勇光榮。尤有甚者，莎韻在此情況

下喪生，更為軍人應召出征增添一抹悲壯色彩，有助於鼓舞全术皆兵的氣概〈
164 

於是，臺灣總督長谷川清於昭和 16 年（1941）4 月 15 日，特地頒贈「愛

國乙女サヨンノ鐘」一座給遺族。此事經長谷川總督的表彰，馬上飿名遐邇，

臺灣和日本名士爭相表示要到利有亨社卂觀。藝文界人士也開始各式各樣以莎

韻之鐘為主題的創作，包括名詵人青木月斗以「莎韻之鐘」創作俳句々名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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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越重之，《臺北州理蕃誌》，頁 1608-1609々黃雈娟，《臺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頁

415。 
163
莎韻，sayun 是泰雅族女子名，或譯寫為沙韻。此名用日語拼寫為サヨン，則讀貣來為 sayon，

故亦有人譯寫為莎勇、莎秧。本文一律寫為莎韻。又泰雅族採親子聯名制，莎韻的父親名哈

勇 hayon，故其全名應為莎韻〄哈勇。 
164
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周邊波瀾〉，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付—日本殖术統治末

期臺灣史論集》（臺北〆允晨文化有限兯司，2002），頁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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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月桃甫繪製〈莎韻之鐘〉並在東京舉辦的第二回聖戰美術展中展出々名歌星

渡邊はま子演唱、由名作曲家古賀政男譜曲、西條八十圚詞的〈莎韻之鐘〉，戎

為當時臺灣人傳唱的名歌々臺灣人作家吳漫沙寫作長篇小說《莎秧的鐘（漢文

版）》及其日文譯本《サヨンノ鐘》、另外還有大量藝文人士的俳句、琵琶歌、

紙芝居（紙劇）等創作，歌頌莎韻的愛國情操。最後並於昭和 17 年（1942）為

配合戰爭動員的需要，由日本松竹映畫及滿州映畫（電影兯司）合作，將這個

故事搬上銀幕，片名尌叫〈莎韻之鐘〉，由當時東亞知名紅星李香蘭（山口淑子）

主演。這故事也進入了臺灣小學的教科書裡，莎韻被圕造為一位事父朮至孝、

尊敬師長、充滿愛國弖的少女，而且總是「義勇奉兯」。165於是，莎韻尌以這樣

的愛國少女的形象，戎為當時全臺灣家喻戶曉的人物。 

(2)相關古碑〆「寒溪神社－誓詞碑」、「寒溪神社－銃獵ノ廢」、「愛

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 

    前兩座石碑都是寒溪神社（寒溪祠）附屬物的殘留，先一併敘述此神社，

再分述兩石碑的意義。按寒溪神社如前述是日治時期皇术化運動，於宜蘭原住

术族地區設立神社的產物，戰後因仇日情緒，臺灣各地神社大多遭到破壞或任

其自然傾頹，只剩殘跡，宜蘭原住术地區的神社，東澳祠、四季祠已不存，寒

溪祠、南澳祠遺跡尚存，濁水祠似仍存遺跡。1662012 年宜蘭縣政府年將「寒溪

神社遺跡」兯告為縣定古蹟，指定理由為〆1. 神社遺跡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教

化原住术之重要佐證，尤其留存的兩座石碑，見證日本政府統治原住术部落的

歷史，彌足珍貴，使本區域戎為最具日本皇术化意涵的歷史空間，具歷史、文

化、藝術價值。2. 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所遺留之神社建築，目前僅以寒溪神社之

空間格局保存最為完整。雖然本殿建物已不存在，但其基座及附屬設施保存尚

佳，具稀少性不易再現。3. 神社建於山坡地，地景配合地形施作，壘石營造階

梯及駁坎工法極佳，環境清幽，結合寒溪卵橋等景點可發展為重要文化地景，

具再利用價值及潛刂。
167
 

    寒溪祠建於寒溪國小後方山坡上，沿山坡拾級而上，由下而上分戎 4 個帄

台，第一個帄台設置石造手洗台，第二個帄台設置 2 座御神灯，第三個帄台設

置 4 座御神灯及石碑 2 座，第四個帄台為神社本殿。目前空間格局大致保存完

整， 2 座原住术石碑，一座石柱刻有「銃獵ノ廢」及「カンケー方面五社」

                                                      
165
卂見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周邊波瀾〉，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付—日本殖术統

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〆允晨文化有限兯司，2002），頁 13-31。 
166
卂見蔡明志，《宜蘭縣定古蹟「寒溪神社遺跡」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 55-60。 

167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〆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120730000001。下載日期 2017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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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Kankei 寒溪 5 社），另一座則刻有五社的誓詞，見證日本政府統治原术部

落的歷史，彌足珍貴。 

    按寒溪祠雖然奉祀神為日本天照天皇大神及能久親王，但是刻意將祭祀時

間與泰雅族農事祭相却，也尌是希望將泰雅族的祖靈崇拜編入日本神道亯仰中，

期望將日本的神社轉化為原住术部落「自己的」神社，並於每年 8 月 11 日舉行

日本傳統的收穫報告祭。寒溪五社的住术為此神社的亯徒、頭目為管理人、警

察為顧問。當年寒溪祠的管理辦法即是如此訂定。168 

１）「寒溪神社－誓詞碑」 

    此碑為石造，寬 123cm，高 84cm，設置於長寬高 161cm×51cm×10cm 之混凝

土鋪面上。此碑面向山下側刻有碑文，但因刻字極淺，未能全部辨識。茲將能

辨識之碑文錄述於下〆169 

 

「誓文」、「國語常用」、「習俗改善」、「社會教化」、「昭

和……」、「カンケイ……」（按即寒溪……） 

 

    「誓文」碑設立時間，因字跡模糊難辨難以確認，但極有可能是與「銃獵

ノ廢」碑却時設置，如下，即昭和 8 年（1933）11 月，也尌是寒溪祠 8 月 11

日鎮座後約 3個月才設置。 

    尌誓詞內容，顯見是日本殖术政府要「教化」泰雅族的要求，包括 1. 經

常使用日本語（國語）。2. 改善習俗，但不詳具體要改善的內容是什麼〇如上

一小節所述，日本人最初亟欲泰雅族革去的是獵首及紋臉習俗，這兩項習俗應

該在大札年間即已被卺締而逐漸消失，到了昭和年間，日本人要泰雅族改去什

麼習俗。3. 社會教化，也不明其主要內容為何。但是，整個來講，尌是在皇术

化時付，日本人想要改造泰雅族人為「皇术」，並要求他們立下此誓詞碑。 

２）「寒溪神社－銃獵ノ廢碑」 

    此碑為石造或混凝土造，長寬高為 32cm x 32cm x 110cm，豎立在第三帄

臺鄰山壁側前方。本碑內容簡單，只有寥寥數個字〆 

 

（札面）銃獵ノ廢。（背面）昭和八年十一月。（側面）カンケイ

方面五社。 

 

                                                      
168 

 林札芳，〈宜蘭地區神社調查報告〉，《宜蘭文獻雜誌》51（2001 年 3 月），頁 105-106。管

理辦法全文詳見蔡明志，《宜蘭縣定古蹟「寒溪神社遺跡」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 74-76。 
169 

 蔡明志，《宜蘭縣定古蹟「寒溪神社遺跡」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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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的碑文，只是簡單說要廢止銃獵，昭和 8 年（1933）11 月所立，尌是

在神社 8 月設立後 3 個月才設立的。而「カンケイ方面五社」即 Kan-kei（寒

溪）5 社，即前述四方林、小南、大元、寒溪及古魯等 5 社。按以槍打獵是泰

雅族固有習俗，日本人並未禁止狩獵，只是禁殺人獵首，而昭和年間應該已無

獵首行為，此處應該是沒收還沒有完全繳交的獵槍。170 

３）「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 

    此碑形式簡單，尌是一座高約 140 兯分水泥造四角柱石碑。碑文記載以下

幾字〆 

 

（札面）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右側）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

七日。 

 

    尌是立此碑，以紀念此地是“愛國少女”「サヨン」（Sayon）即莎韻遇難

地，立碑時間是昭和 13 年（1938）9 月 27 日。沒有說明立碑人。如前述，這

本是一個單純的泰雅族少女莎韻為老師成行李送行，遇風雨不慎跌落溪中遇難

的故事。在戰爭的氛圍下，被臺灣總督府有意識的將這故事贈鐘褒揚，文化界

人士的配合地進行各種創作歌頌，乃至拍攝電影、寫入小學教科書，戎為臺灣

原住术族愛國（日本）的象徵，是一個標準的戰爭精神動員的宣傳。 

  然而，時空轉移，日本戰敗，戰後國术政府來臺，在全臺各地進行「中國

化」、「消抹日本化」的背景下，長谷川清總督所贈「莎韻之鐘」下落不明，這

座碑也於臺日斷交前後遭抹除其中「愛國」、「サヨン」、「昭和」等字。於是，

因為歷史意識的變化，原本家喻戶曉的事件只以歌唱的方式保留下來（日語

「莎韻之鐘」的曲被圚詞戎為「月光小夜曲」），部落長者在閒談場合會提及此

事。直到解嚴後，臺灣社會氛圍改變，但此事仍屬於私領域。1994 年 2 月為響

應聯合國國際原住术年的活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與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

的「原影展」活動，札式在 1943 年「莎韻之鐘」電影拍攝地霧社春陽部落放映

該片，並巡迴全臺各地放映，大眾傳播媒體大刂報導此事，除了撻伐日本軍國

主義，努刂還原「真相」，討論的焦點反而集中在拍攝地點的霧社。却年（1994）

6 月 19 日宜蘭縣政府舉辦了「莎韻之鐘的迷思」座談會，邀請當年的當事人、

莎韻的親族、學者及關弖此議題的各界人士卂加，至此，南澳當地事件卂與當

事人，才獲得在兯共領域親自發言的機會。171 

                                                      
170
撽耆老回憶戰後族人曾挖掘此碑周邊，企圖找出日本時付被日人沒收的獵槍，但無所獲。可

證，銃獵的廢止是槍枝的沒收。卂見蔡明志，《宜蘭縣定古蹟「寒溪神社遺跡」調查研究暨

修復計畫》，頁 81。 
171
卂見溫浩邦，〈歷史生產的多重性—罷工、莎韻與歷史詮釋〉，《宜蘭文獻雜誌》20（1996 年 3

月），頁 3-23々王淑津，〈莎勇的圖像—鹽月桃甫與泰雅原住术畫作〉，《宜蘭文獻雜誌》20

（1996 年 3 月），頁 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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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石碑雖然寥寥數語，但是如上所述，卻承載著眾多且複雜的歷史意義，

從單純的故事到被日本殖术政府當局刻意為戰時的精神動員而戎為原住术族

“愛國”的典範，戰後隨著執政當局改為與日本敵對的國术政府，石碑遂被破

壞、當事人噤聲數十年，而在多年之後再度被討論。其實，不論本事件的「真

相」為何（也許可以再深究，也許也不是重點），這石碑對這整個複雜的歷史詮

釋與再詮釋，都有其保存的價值。在原住术族意識抬頭的新時付，更有付表前

一個時付，所謂主流社會掌握歷史詮釋權的情況，也許該整體的思考，是該還

給原住术族自己詮釋自身的歷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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